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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篇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 1章 通 则
1.11.11.11.1 法令

1.1.11.1.11.1.1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的从事捕捞作业的

船舶必须经渔业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下水作业。

1.1.21.1.21.1.2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四十三条及第九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

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并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

1.1.31.1.31.1.3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第三十条规定，除从事国际航行的渔业辅助船舶

依照本条例进行检验外，其他渔业船舶的检验，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渔业船舶检验的行政

法规执行。

1.1.41.1.41.1.4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应当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事局（以下简称本局）核定的范围内开展检验业务。

1.1..1..1..1.55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从事渔业船舶检验的人员应当经本局

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相应的渔业船舶检验工作。

1.1.1.1.1.1.1.1.66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由本局制定，

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后公布实施。

1.21.21.21.2 宗旨

1.2.11.2.11.2.11.2.1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保障内河渔船具备安全航行、作业和防止造成污染环

境的技术条件，制定本规则。

1.2.21.2.21.2.21.2.2 对符合本规则规定的渔船，按本规则签发相应的渔船检验证书。

1.31.31.31.3 适用范围

1.3.11.3.11.3.11.3.1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本规则适用于船长大于等于 12m但小于 30m、主机单机额定功率不超过 220
kW、电站容量不超过 15 kW的内河渔船。

1.3.21.3.21.3.21.3.2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本规则生效之前制造的船舶可继续符合其原先规则的规定。

1.3.31.3.31.3.31.3.3 现有船舶在进行修理、改造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时，至少应继续符合其原先适用的规则对船舶

构造的规定。重大的维修、改造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在地方渔船检验机构（以下简称“船舶检验机构”）
认为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应满足本规则的要求。

1.3.41.3.41.3.41.3.4 本规则未作规定的，本局将另行规定或另行给予考虑。

1.41.41.41.4 生效

1.4.11.4.11.4.11.4.1 本规则生效日期标注在法规的首页上，但另有指明者除外。

1.51.51.51.5 等效

1.5.11.5.11.5.11.5.1 凡本规则要求船上所应装设或配备的专门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或其型式，或本法规要求

应设置的任何专门设施，本局可准许该船上装设或配备任何其他的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或其型式，

或设置任何其他的设施；但需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认定这些代替的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或其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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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的设施，至少与本法规所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

1.61.61.61.6 免除

1.6.11.6.11.6.11.6.1 对于具有新颖特征的渔船，如应用本规则有关篇章的规定会严重妨碍对发展这种特征的研究和

在渔船上对这些特征的采用时，本局基于对相关特性和措施的技术评估，其结果表明该渔船适合于预定的

用途，并能保证其安全，则可免除本规则有关篇章的规定要求。

1.6.21.6.21.6.21.6.2 对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进行一次超出规定航区航行的渔船，本局可以免除本规则部分要求，但该

船应符合本局认可适合于预定航次的安全要求。

1.71.71.71.7 船用产品

1.7.11.7.11.7.11.7.1 船用产品的检验监督管理，由本局另行规定。

1.81.81.81.8 责任

1.1.1.1. 8.18.18.18.1 船舶检验机构：

1.8.1.11.8.1.11.8.1.11.8.1.1 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渔船检验规章制度；

1.8.1.21.8.1.21.8.1.21.8.1.2 对验船人员执行渔船和船用产品检验进行监管；

1.8.1.31.8.1.31.8.1.31.8.1.3 按照权限开展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1.8.1.41.8.1.41.8.1.41.8.1.4 保证检验工作的全面、有效，对检验工作的质量负责。

1.8.21.8.21.8.21.8.2 船舶所有人：

1.8.2.11.8.2.11.8.2.11.8.2.1 根据渔船的生产经营特点，对渔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并对船舶安全设备进行经

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查、检测，确保渔船具备良好的安全技术状况；

1.8.2.21.8.2.21.8.2.21.8.2.2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在船舶营运期间，应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申报相关检验，确保渔船处于适

航状态，保持证书有效

1.8.2.31.8.2.31.8.2.31.8.2.3 按规定向船舶检验机构申报法定检验，并提供必要的检验条件。

1.8.31.8.31.8.31.8.3 船舶设计单位：

1.8.3.11.8.3.11.8.3.11.8.3.1 依据本规则进行船舶设计，并对其船舶的设计质量负责。

1.8.41.8.41.8.41.8.4 船舶制（改）造、维修单位：

1.8.4.11.8.4.11.8.4.11.8.4.1 按照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图纸进行施工，并对船舶的制（改）造、维修质量负责。

1.8.51.8.51.8.51.8.5 渔船检修检测服务机构

1.8.5.11.8.5.11.8.5.11.8.5.1 保证机构检修检测资质的合法有效，并对出具的渔船及设备的质量检修检测报告负责。

1.91.91.91.9航区划分

1.9.11.9.11.9.11.9.1 内河水域航区级别见本局《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相应规定，其中，航段级别 J1、J2
在本规则中均为 J级航段。

1.9.21.9.21.9.21.9.2 航区的划分并未考虑特殊风暴、山洪暴发的影响，在此类似水文气象条件下航行，驾驶员应谨

慎操作。

1.9.31.9.31.9.31.9.3 航区级别较低的船舶不得在高一级别航区内航行作业。

1.101.101.101.10 争议、申诉和裁决

1.10.11.10.11.10.11.10.1 当事人对船舶检验机构的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可向上一级船舶检验机构申请复验，对复验结论

仍有异议的，可向本局提出申诉，由本局组织技术专家组进行检验、评议，作出最终结论。

1.111.111.111.11 其他

1.11.11.11.11.11.11.11.1 从事渔船焊接工作的人员，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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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11.21.11.21.11.2 从事渔船检修检测的机构及人员，应符合本局相关规定。

1.11.31.11.31.11.31.11.3 检验、试验所用的测量器具、仪器和设备等均应在法定的检定有效期内。

1.121.121.121.12 解释

1.12.11.12.11.12.11.12.1 本规则由本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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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定义

2.12.12.12.1 一般规定

2.1.12.1.12.1.12.1.1 本规则各篇章所涉及的特别定义，在各篇章中规定。

2.1.22.1.22.1.22.1.2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下列定义适用于本规则的所有篇章。

2.22.22.22.2 定义

2.2.12.2.12.2.12.2.1 地方渔船检验机构：就本规则而言，系指经本局业务核定的从事渔船法定检验的机构。

2.2.22.2.22.2.22.2.2 验船人员：系指通过本局考核合格后从事相应的渔业船舶检验工作的人员。

2.2.32.2.32.2.32.2.3 检验：系指对渔船法定监管项目的技术特性、状态按规定程序进行确认、核查、检查、抽查、

试验等综合判断渔船是否符合本规则规定的诸项活动。

2.2.42.2.42.2.42.2.4 法定检验：系指船舶检验机构依据《渔业法》《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法定检验规则，

对渔业船舶及其有关航行和作业安全以及防止污染环境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的技术状态的符合性进行

核查和确认，从而做出适航、合格、符合的判定，并签发相关检验报告和证书的强制性的技术监督管理的

活动过程。

2.2.52.2.52.2.52.2.5 渔船：系指从事捕捞鱼类或其他水生生物资源的船舶。

2.2.62.2.62.2.62.2.6 船舶所有人：系指渔船的所有者、经营者或者代理人的统称。

2.2.72.2.72.2.72.2.7 船员：系指在船上以任何职务从事或参加该船业务工作的所有人员。

2.2.82.2.82.2.82.2.8 新船：系指自本规则生效之日起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制造阶段的渔船。相似建造阶段是指：

.1 可以辨认出某一具体船舶建造开始；和

.2 该船业已开始的装配量至少为全部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 1%。

2.2.92.2.92.2.92.2.9 现有船：系指非新船。

2.2.102.2.102.2.102.2.10 船龄：系指渔船从其制造完工的日期之日起至今的周年数。

2.2.112.2.112.2.112.2.11 重大改建：系指对现有船舶一个或多个重大特征进行实质性改装、维修和改建，如变更渔船的

用途、或改变渔船的尺度和容量而对渔船进行的使渔船主尺度、总布置、居住处所、船型、分舱因素、容

积发生明显变化的改建。

2.2.122.2.122.2.122.2.12 认可：系指船用产品工厂（部件、材料）认可、船用产品型式认可等的认可。

船用产品：系指用于渔船的有关航行、作业和人身安全以及防止污染环境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

2.2.132.2.132.2.132.2.13 船长 L（m）：系指量自龙骨板上缘的最小型深 85%处水线总长的 96%，或沿该水线从艏柱前

缘量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取大者。

.1.1.1.1 对挂桨（机）船、舵在艉封板之后的船或无舵船，按上述水线长的 100%计取。

.2.2.2.2 非金属船舶要包括船壳板的厚度。

.3.3.3.3 对无船舶图纸资料的现有船，其船长可按上甲板长度的 90%计算。

2.2.142.2.142.2.142.2.14 总长（Loa）：系指船舶最前端至最后端之间包括外板和两端永久性固定突出物在内的水平距离。

2.2.152.2.152.2.152.2.15 型宽(B)：除另有明文规定外，系指船中的最大宽度，对金属壳板的船，其宽度量至船壳的内

表面，对非金属壳板的船舶，其宽度量到船壳的外表面。

2.2.162.2.162.2.162.2.16 型深 D（m）：系指由龙骨线量至干舷甲板舷侧处横梁上缘的垂向距离。

.1.1.1.1 对无甲板船，量至舷顶；

.2.2.2.2 当干舷甲板呈阶梯形时，型深计量至较低甲板或其平行于升高甲板的延伸线；

.3.3.3.3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一般是指船中处的型深。

2.2.172.2.172.2.172.2.17 吃水（d）：系指船体在水面以下的深度。如无特殊说明，一般指设计平均吃水。

2.2.182.2.182.2.182.2.18 艏、艉垂线：取自船长(L)的艏、艉端点处的垂线，艏垂线应与计量长度的水线上的艏柱前缘



5

重合。

2.2.192.2.192.2.192.2.19 船中：系指船长（L）的中点，此船长的前端点是艏柱的前缘。

2.2.202.2.202.2.202.2.20 龙骨线：系指在船舶中线面上，具有下述特征或通过船中下述定点，且平行于龙骨斜度的线：

.1.1.1.1 无方龙骨的金属船舶为龙骨线的上缘线或船壳板内侧与龙骨的交线，非金属船舶为船底点；

或

.2.2.2.2 有方龙骨的金属船舶为船壳板内侧与方龙骨延伸线的交点，非金属船舶为船体外表面与方龙

骨外表面各自延伸线的交点。

2.2.212.2.212.2.212.2.21 干舷甲板：通常指最高一层露天全通甲板，其上所有的露天开口应设有永久性关闭装置，其下

在船侧的所有开口应设有永久性的水密关闭装置。

对露天甲板具有阶梯型的船舶，其较低的露天甲板及其平行于升高甲板的延伸部分取为干舷甲板。

2.2.222.2.222.2.222.2.22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在干舷甲板上，由一舷伸至另一舷的或其侧壁距船侧不大于 0.04B的围壁

结构为上层建筑，即艏楼、桥楼、艉楼；其它的围壁结构为甲板室。

2.2.232.2.232.2.232.2.23 风雨密：指在任何海况条件下，水都不会渗过结构。

2.2.242.2.242.2.242.2.24 水密：系指在对该结构进行设计时所取的水压力下，在任何方向水均不能透过该结构。

2.2.252.2.252.2.252.2.25 中剖面：是由通过船中且垂直于水线面和中线面的平面，截取船体型表面所确定的船体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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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 检验与发证检验与发证检验与发证检验与发证

第 1章 通则

第 1节 一般规定

1.1.11.1.11.1.11.1.1 渔船法定检验由各级船舶检验机构按本局核定的业务范围实施。

1.1.21.1.21.1.21.1.2 船舶所有人应按本篇的有关规定向船舶检验机构申报法定检验，并在法定检验前对渔船进行自

检和预检，根据预检情况如实填写《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以下简称声明书），声明书应由船长

或船舶所有人亲笔签字，对真实性负责，声明书格式由本局统一规定。

1.1.31.1.31.1.31.1.3 新船和重大改建的渔船在申报初次检验前，其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以下称图纸）应当经船舶

检验机构审查批准，现有船进行初次检验时应对图纸进行审查。

1.1.41.1.41.1.41.1.4 从事渔船设计、制（改）造和修理的企业应符合国家有关渔船设计、生产企业技术条件标准的

要求。船舶检验机构应对承担渔船设计、制造、改造和修理的单位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在实施检验之前，

应按规定进行开工前检查。

1.1.51.1.51.1.51.1.5 渔船经检验合格后，验船人员应编制检验报告和证书，由船舶检验机构签发渔船检验证书或由

验船人员签署相应的渔船检验证书。

1.1.61.1.61.1.61.1.6 检验中如发现船舶结构、设备和布置等不符合本规则的适用要求，船舶检验机构应立即书面通

知船舶相关当事人采取纠正措施。如船舶所最终未采取纠正措施，船舶检验机构和验船人员不得签发或签

署渔船检验证书。

1.1.71.1.71.1.71.1.7 检验完成系指本规则规定的所有法定检验项目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全部合格，船舶制（改）造

或维修企业或船舶所有人已提交完整的完工数据、资料、完工图纸、质量证明书等相关资料。

1.1.81.1.81.1.81.1.8 周年日是指与相关证书期满之日对应的每年的该月该日。

1.1.91.1.91.1.91.1.9 本规则是内河渔船法定检验的依据。本局颁布的与本规则有关的修改文件（通函）、修改通报是

本规则的组成部分。

1.1.101.1.101.1.101.1.10 本规则生效后，现有船应从下次年度（换证）检验起，按本篇规定的检验项目开展检验。从下

次换证检验起，按本篇规定换发新证书。

第 2节 检验分类

1.2.11.2.11.2.11.2.1 检验类别

1.2.1.11.2.1.11.2.1.11.2.1.1 检验类别分为：

.1 初次检验；

.2 营运检验，包括：年度检验、换证检验；

.3 临时检验。

1.2.21.2.21.2.21.2.2 初次检验

1.2.2.11.2.2.11.2.2.11.2.2.1 初次检验：系指渔船（包括重大改建）在首次投入营运以及船舶检验机构第一次对渔船签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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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前所进行的检验，包括新船的初次检验和现有船的初次检验。

.1 新船的初次检验前应进行图纸审查并核查按本篇 1.4.4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对船舶结构、机

械和设备按本规则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检查及试验。

.2 新船应按照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图纸施工。如确需修改时，应将重大修改部分的图纸报送图

纸审查批准机构批准后，方可施工。

.3 现有船的初次检验应参照新船的初次检验的有关规定进行，并核查按本篇 1.4.4规定提交的有

关文件，对船舶结构、机械和设备进行检查及必要的试验。

.4 若现有船具有本局承认的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与实船相符的有效船舶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

且能够提供完整的完工图纸和技术文件的，则其初次检验可按照换证检验对待。

.5 初次检验合格后，应按规定签发渔船检验证书。

1.2.31.2.31.2.31.2.3 年度检验

1.2.3.11.2.3.11.2.3.11.2.3.1 年度检验：系指按本规则规定的检验项目，每年进行的常规性检验。

.1 核查按本篇 1.4.4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

.2 年度检验应对船舶及其设备进行常规检查，以及为确定其保持良好状态而做的某些试验。若

对船舶的某项设备的状况维持有疑问时，则应作进一步的检查或试验。

.3 年度检验合格后，应按规定在相应的渔船检验证书上签署。

1.2.41.2.41.2.41.2.4 换证检验

1.2.4.11.2.4.11.2.4.11.2.4.1 换证检验：系指按本规则规定的检验项目，在定期换发证书之前进行的检验。

.1 换证检验应核查按本篇 1.4.4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

.2 按本篇 1.2.3年度检验的范围进行检验。

.3 对船体结构、机械和设备进行详细检查以及必要的试验，以确认其状态满足本规则的有关要

求，并适合于船舶预期的用途。

.4 换证检验合格后，应按规定换发渔船检验证书。

1.2.51.2.51.2.51.2.5 临时检验

1.2.5.11.2.5.11.2.5.11.2.5.1 临时检验：系指对营运中的渔船出现特定情形时所实施的非常规性检验。

1.2.5.21.2.5.21.2.5.21.2.5.2 渔船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向船舶检验机构申报临时检验：

.1 因发生事故而影响安全航行、作业技术条件的；

.2 更改船名或变更船籍港、船舶所有权时；

.3 作业区域由低航区改为高航区时；

.4 涉及船舶安全的任何修理或改装（包括更换主机）时；

.5 限期检验项目期限届满时；

.6 其他原因或渔船检验证书失效时。

1.2.5.31.2.5.31.2.5.31.2.5.3 临时检验应核查按本篇 1.4.4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

1.2.5.41.2.5.41.2.5.41.2.5.4 针对具体情况确定检验的范围。

1.2.5.51.2.5.51.2.5.51.2.5.5 临时检验合格后，应按规定在相应的渔船检验证书上签署或签发新的渔船检验证书。

第 3节 检验时间

1.3.11.3.11.3.11.3.1 年度检验应在证书的每一周年日前、后 3个月内进行。

1.3.21.3.21.3.21.3.2 换证检验的间隔时间为不超过 60个月。

1.3.31.3.31.3.31.3.3 换证检验应在相应证书有效期限届满前 3个月内进行。

1.3.41.3.41.3.41.3.4 上述各类检验时间要求如表 1.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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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检验的时间要求 表 1.3.4
检验次序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第 5次
检验类别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换证

时间要求（月） 9~15（12） 21~27（24） 33~39（36） 45~51（48） 57~60（60）

1.3.51.3.51.3.51.3.5 超出时间要求完成的检验，将要对证书的有效期和周年日进行修正。

第 4节 检验申报

1.4.11.4.11.4.11.4.1 初次检验、营运检验、临时检验均由船舶所有人向船舶检验机构申报。

1.4.21.4.21.4.21.4.2 图纸审查申报应由渔船设计单位按照本局发布的有关图纸审查规定向船舶检验机构申报。设计

单位委托其他单位送审的，送审单位应提交设计单位法人代表委托书。

1.4.31.4.31.4.31.4.3 船舶所有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在渔船制造或改造开工的 3个工作日之前，向船舶检验机构申

报初次检验；应在证书的每一周年日期前、后 3个月内申报年度检验；在证书有效期限届满前 3个月内申

报换证检验。

1.4.41.4.41.4.41.4.4 申报船舶检验时应递交的文件资料见表 1.4.4：
各类检验应递交的文件 表 1.4.4

序号 所 需 提 供 项 目
检 验 的 种 类 备 注

初次 营运 临时

1 船舶检验申报书 � � �
2 经审查批准的图纸及图纸批准书复印件 � — *

3 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 — � * 船舶及其设备有重大变更应

声明

4 现有船的检验证书及其相关文件 * � �

5 船舶所有人授权申请检验的委托书或船舶

修造合同复印件
� * *

6 其它材料 * * *
注：“�”表示需要；“—”表示不需要；“*”表示需要时

第 5节 受理与实施

1.5.11.5.11.5.11.5.1 检验受理

1.5.1.11.5.1.11.5.1.11.5.1.1 渔船检验申报由具有相应权限的船舶检验机构按本篇的有关规定受理。

1.5.1.21.5.1.21.5.1.21.5.1.2 船舶检验机构收到申报后，一般应在 3 个工作日内答复是否受理申报。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规定的，应在 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报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1.5.1.31.5.1.31.5.1.31.5.1.3 船舶检验机构不予受理申报的，应当书面通知申报人，并说明理由。

1.5.21.5.21.5.21.5.2 检验实施

1.5.2.11.5.2.11.5.2.11.5.2.1 初次检验

.1 检验由建造地、改造地具有相应权限的船舶检验机构负责实施。

.2 经检验合格的船舶，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检验完成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签发渔船检验证书。

经检验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3 建造地、检修地与船籍港不一致的，实施检验的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证书签发之日起的 5个
工作日内，将检验证书副本及检验记录、检验报告等技术资料移交船籍港的船舶检验机构。

1.5.2.21.5.2.21.5.2.21.5.2.2 营运检验

.1 营运检验由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负责实施；因故不能回船籍港进行营运检验的渔船，由船舶

的营运地或者维修地具有相应权限的船舶检验机构实施检验。

.2 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申报营运检验的渔船到达受检地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实施检验；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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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应当自检验完成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在渔船检验证书上签署意见或者签发渔船检验证书；经

检验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3 营运地、维修地与船籍港不一致的，实施检验的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证书签发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将检验证书（换证时）、检验报告等技术资料移交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

1.5.2.31.5.2.31.5.2.31.5.2.3 临时检验

.1 临时检验由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负责实施；因故不能回船籍港进行营运检验的渔船，由营运

地或者维修地具有渔船法定检验资格的机构实施检验。

.2 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申报临时检验的渔船到达受检地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实施检验；经检验

合格的，应当自检验完成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在渔船检验证书上签署意见或者签发渔船检验证书。经

检验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3 营运地、检修地与船籍港不一致的，实施检验的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证书签发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将检验证书（如有时）、检验报告等技术资料移交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



10

第第第第 2222章章章章 证证证证 书书书书

第 1节 证书签发

2.1.12.1.12.1.12.1.1 渔船经检验合格后，证书签发人对验船人员提交的检验报告和技术文件审核通过后，应签发或

签署相应的渔船检验证书及检验记录。

2.1.22.1.22.1.22.1.2 对试航或短期、临时从事某种航行、作业的渔船，经检验合格后应签发相关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2.1.32.1.32.1.32.1.3 渔船检验证书计有：

.1 内河渔船安全证书；

.2 内河渔船临时航行安全证书（需要时）；

.3 内河渔船临时乘员定额证书（需要时）。

2.1.42.1.42.1.42.1.4 检验记录是检验证书的组成部分。

2.1.52.1.52.1.52.1.5 渔船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格式见附录。

第 2节 证书的有效期限

2.2.12.2.12.2.12.2.1 内河渔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60个月。在证书有效期内，船舶所有人应按年度→年度→
年度→年度→换证检验的顺序申报检验。

2.2.22.2.22.2.22.2.2 渔船吨位数据长期有效，但若船舶改建或改装影响吨位变化超过原有吨位的±1%且超过 1 总吨

时，船舶所有人应重新申报吨位丈量并在证书上更改。

2.2.32.2.32.2.32.2.3 证书的签发应将新证书的有效期限与前一份证书的有效期限相衔接。

2.2.3.12.2.3.12.2.3.12.2.3.1 换证检验有效期的衔接：

.1 如换证检验在表 1.3.4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内完成，则新证书有效期限从现有证书到期之日算起；

.2 如换证检验在表 1.3.4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前完成，则新证书有效期限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算起；

.3 如换证检验在表 1.3.4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后完成，则新证书有效期限从原有证书到期之日算起

不超过 60个月。如因停航或因重大修理或改装时间超过 6个月未进行营运等特殊情况下，船舶检验机

构可根据船舶脱离营运的时间长短和这段时间内对船体和机械采取的维护保护措施情况，签发的新证

书可自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生效，其有效期限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算起不超过 60个月。

2.2.3.22.2.3.22.2.3.22.2.3.2 营运检验有效期的衔接：

.1 如年度检验在表 1.3.4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内完成，则下次检验的周年日不变；

.2 如年度检验在表 1.3.4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前完成，则下次检验的周年日为自本次检验完成之日

起的第 12个月至第 15个月内任何 1日；

.3 如年度检验在表 1.3.4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后完成的，则下次检验的周年日为自本次检验完成之

日起 12个月；

2.2.42.2.42.2.42.2.4 渔船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2.2.4.12.2.4.12.2.4.12.2.4.1 在换证检验时，如果验船人员认为有影响颁发某种全期证书的项目不合格或存在遗留问题或

根据特殊需要，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可签发相应的渔船临时航行安全证书，但此证书的有效期限应不超

过 3个月。

2.2.4.22.2.4.22.2.4.22.2.4.2 在年度检验时，如果验船人员认为有影响某种全期证书的项目不合格或存在遗留问题，则应

收回原有渔船检验证书。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可签发 1份相应渔船临时航行安全证书，但此证书的有效

期限应不超过 3个月。

2.2.4.32.2.4.32.2.4.32.2.4.3 正式签发检验证书之前以及船舶发生买卖而迁航时，需要签发安全证书时，可签发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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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3个月的渔船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2.2.4.42.2.4.42.2.4.42.2.4.4 渔船航行试验时，应签发有效期仅限于航行试验所需时间的渔船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2.2.52.2.52.2.52.2.5 渔船临时乘员定额证书

2.2.5.12.2.5.12.2.5.12.2.5.1 对非商业性运营的特种需要而临时搭载乘员的渔船，可签发有效期限不超过 3个月的渔船临

时乘员定额证书，该证书一年内只能签发一次。

第 3节 证书发送与保存

2.3.12.3.12.3.12.3.1 船舶检验机构应将检验证书及检验记录正本等直接发送给渔船检验申报者。

2.3.22.3.22.3.22.3.2 船舶检验机构应将证书和检验记录的副本及检验报告存档。

2.3.32.3.32.3.32.3.3 船舶所有人应将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检验证书妥善保存在船上，以备检查。

第 4节 证书的失效

2.4.12.4.12.4.12.4.1 渔船有下列情况之一，相关的检验证书将自行失效：

.1.1.1.1 证书有效期限届满；

.2.2.2.2 未按本篇的规定申报年度或临时检验者；

.3.3.3.3 擅自改变船舶结构或变更重要机械设备而影响船舶安全或防污染性能；

.4.4.4.4 实际装载、航行作业区域、作业方式、主机功率与证书及技术文件不符；

.5.5.5.5 船体及安全设备、重要机电设备、防污染设备发生重大损坏或失效；

.6.6.6.6 擅自变更船舶所有权人、船名或船籍港；

.7.7.7.7 涉及人命安全及防污染等设备配备与证书及技术文件不符；

.8.8.8.8 发生影响安全的重大海损或机损事故；

.9.9.9.9 限期检验项目期限届满时；

.10.10.10.10 报废拆解及灭失的渔船。

2.4.22.4.22.4.22.4.2 渔船检验证书失效后，恢复证书有效时，应申报临时检验，船舶检验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全面或局部的检验。

2.4.32.4.32.4.32.4.3 证书有效期限届满，或未按规定申报年度或临时检验造成检验证书失效的。再次申报检验时，

船东应对船舶进行全面检查，提交声明书，按临时检验申报。船舶检验机构应按换证检验项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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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333章章章章 检验项目检验项目检验项目检验项目

第 1节 一般规定

3.1.13.1.13.1.13.1.1 船舶检验机构及验船人员签发或签署检验证书前，验船人员应按照本章所规定的检验项目及方

式并结合实船情况，完成对渔船的法定检验，同时应对按本篇第 4章规定提交的检查、检测、试验报告进

行确认。

3.1.23.1.23.1.23.1.2 渔船法定检验应通过确认方式，对法定检验项目、检验检测报告以及有关资料等技术状态做出

判断并给出结论。确认的主要方式包括核查、审查、检查，必要时可以进行抽查、详细检查、检测或试验。

3.1.33.1.33.1.33.1.3 验船人员应确认、检测、试验报告所属内容符合规则规定。

3.1.43.1.43.1.43.1.4 当本章规定的检验项目对应的船长无相关要求时，则该检验项目对该船不适用。

3.1.53.1.53.1.53.1.5 本章规定的检验项目，在实施检验时可分为：需要验船师现场（或实船登船）检验的项目；需

要出具检查、检测、实验报告的项目；由船舶修造企业或船东出具自查报告（或声明等）的项目。

3.1.63.1.63.1.63.1.6 定义

3.1.6.13.1.6.13.1.6.13.1.6.1 核查：系指验船人员核查重要产品检验目录中的设备及材料的船用产品证书或厂家合格证明

以及相关批准文件，如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等。

3.1.6.23.1.6.23.1.6.23.1.6.2 审查：系指验船人员对申报方提交的有关文件资料等进行的审核检查，如对检验申报书、渔

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等的审查。

3.1.6.33.1.6.33.1.6.33.1.6.3 检查：系对检验项目进行现场的检视和查看、核对设备型号、数量、标记、有效期，对其状

态做出结论。

3.1.6.43.1.6.43.1.6.43.1.6.4 抽查：系指对检验项目的部分尺寸、参数和性能等进行抽样检查，并根据检查的结果，确定

其是否符合规定的一种检验方法。

3.1.6.53.1.6.53.1.6.53.1.6.5 详细检查（拆检）：系指在打开或拆解状态（通常用手可触及的范围）下对检验项目进行检查，

对其状态做出结论的一种检验方法。

3.1.6.63.1.6.63.1.6.63.1.6.6 检测：系指采用专用测量器具、仪表等设备，按照相关标准的要求，对检验项目进行测试，

并出具检测报告。

3.1.6.73.1.6.73.1.6.73.1.6.7 试验：系指在规定的条件（如温度、湿度等）下，采用规定的方法（包括样品准备、操作程

序和结果处理）和测试仪器、设备、试剂等，对检验项目、原材料或成品进行检测，确定其性能，并出具

试验报告。如密性试验、压力试验、系泊试验、倾斜试验、航行试验等。

第 2节 检验项目

3.2.13.2.13.2.13.2.1 新船的初次检验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3.2.1.13.2.1.13.2.1.13.2.1.1 核查船用产品及其证书或合格证明； � �

3.2.1.23.2.1.23.2.1.23.2.1.2 监测并确认船舶主尺度； � �

3.2.1.33.2.1.33.2.1.33.2.1.3 审查批准完工稳性资料； � � 第六篇

3.2.1.43.2.1.43.2.1.43.2.1.4 船体结构、轮机及电气设备安装：

.1.1.1.1 抽查船体结构的完整性与水密性； � � 第五篇

.2.2.2.2 确认推进装置的有效操作和控制或挂桨（机）

推进装置各组成部分的安装及有效操作控
� � 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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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3.3.3.3 确认操舵装置、锚设备的有效性； � �
第五篇第 2章第 5、6
节，第七篇第 2章
2.1.5、2.1.6

.4.4.4.4 确认舱底水系统的有效性； � �
第七篇第 2章
2.1.3.2.、2.2.3

.5.5.5.5 确认燃油、滑油舱柜及其附件的安装布置的

安全性；
� � 第七篇

.6.6.6.6 确认电气设备的安装及运行的有效性； � � 第八篇

.7.7.7.7 确认脱险通道符合规定要求； � � 第五篇第 2章第 7节

.8.8.8.8 确认机器处所通风的有效性。 — � 第七篇第 2章
2.1.3.2.5

3.2.1.53.2.1.53.2.1.53.2.1.5 船舶的安全设备的安装：

.1.1.1.1 检查救生圈和救生衣的配备、布置及存放； � � 第九篇第 1章

.2.2.2.2 检查号灯、闪光灯和音响信号的配备和布置； � � 第九篇第 3章第 3节

.3.3.3.3 确认航行及无线电设备的配备及有效性； � �
第九篇第3章第2节、

第 5章
.4.4.4.4 检查消防泵和消防总管的布置（如设有）； — � 第九篇第 2章第 2节

.5.5.5.5 检查消防用品的配备和布置； � �
第七篇第 2章
2.1.3.1、第九篇第 2
章第 2节

.6.6.6.6 确认开口关闭设施的功能； � � 第三篇第 2章

.7.7.7.7 确认接地及非金属船舶避雷装置的安装； � �
第八篇第 4章 4.1.1、
4.1.7

.8.8.8.8 检查舷墙、栏杆等船员安全保护措施。 � � 第五篇第 2章第 4节
3.2.1.63.2.1.63.2.1.63.2.1.6 确认防污染设备配备； � � 第九篇第 4章

3.2.1.73.2.1.73.2.1.73.2.1.7 确认载重线标志及水尺标志的勘划符合经批

准的图纸要求；
� � 第三篇

3.2.1.83.2.1.83.2.1.83.2.1.8 确认丈量的船舶吨位； � � 第四篇

3.2.1.93.2.1.93.2.1.93.2.1.9 现场监督渔船按照经确认的试验大纲进行倾

斜、系泊以及航行试验，并确认试验报告。
� �

3.2.1.103.2.1.103.2.1.103.2.1.10 核查船名与船名核准文件是否一致 � �

3.2.23.2.23.2.23.2.2 现有船的初次检验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3.2.2.13.2.2.13.2.2.13.2.2.1 确认本篇新船的初次检验部分； � �

3.2.2.23.2.2.23.2.2.23.2.2.2 根据船龄和船舶技术状况，可酌情增减检验

项目；
� �

3.2.2.33.2.2.33.2.2.33.2.2.3
若船舶具有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有效船舶检

验证书及技术文件，则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

可按照换证检验对待。

� �

3.2.2.43.2.2.43.2.2.43.2.2.4 核查船名与船名核准文件是否一致 � �

3.2.33.2.33.2.33.2.3 年度检验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3.2.3.13.2.3.13.2.3.13.2.3.1 核查渔船检验证书及随船技术文件的有效

性；
� �

3.2.3.23.2.3.23.2.3.23.2.3.2 确认船舶所有人提供的渔船安全环保技术

状况声明书；
� �

3.2.3.33.2.3.33.2.3.33.2.3.3 船舶及其设备进行常规检查或试验包括：

.1.1.1.1 核查船东提交的船舶结构及设备的更新情

况；
� �

.2.2.2.2 确认船体密性及开口关闭装置的有效性； � � 第五篇第 2章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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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3.3.3.3 检查消防、救生及防污染设备的配备、布置、

存放，确认其有效性；
� � 第九篇第 1、2、4章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4.4.4.4 检查锚泊、系泊及航行、信号设备的有效性

及配备；
� �

第五篇第2章第6节、

第九篇第 3章
.5.5.5.5 确认推进装置的有效操作与控制； � � 第七篇

.6.6.6.6 确认操舵装置的有效性； � � 第七篇第 2章 2.1.5

.7.7.7.7 确认舱底水系统的有效性； � �
第七篇第 2章
2.1.3.2、2.2.3

.8.8.8.8 确认绝缘电阻测量； — � 第八篇第 4章 4.1.1.3

3.2.3.43.2.3.43.2.3.43.2.3.4
船龄超过 15年的渔船，在换证期限内，至少

在中间的一次年度检验要增加船底外部检

查。

� � 第五篇

3.2.43.2.43.2.43.2.4 换证检验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3.2.4.13.2.4.13.2.4.13.2.4.1 按本篇年度检验的项目进行检验； � �

3.2.4.23.2.4.23.2.4.23.2.4.2 在第 2次及以后的换证检验时，应按照规定

确认其测厚报告；
� � 第五篇

3.2.4.33.2.4.33.2.4.33.2.4.3 在第 2次及以后的换证检验时，对各舱室内

结构进行抽查；
� � 第五篇

3.2.4.43.2.4.43.2.4.43.2.4.4 对船底进行外部检查。 — � 第五篇

3.2.53.2.53.2.53.2.5 临时检验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3.2.5.13.2.5.13.2.5.13.2.5.1 核查渔船检验证书及随船技术文件； � �
3.2.5.23.2.5.23.2.5.23.2.5.2 核查船名核准文件（更换船名时）； � �
3.2.5.3.2.5.3.2.5.3.2.5.3333 对相关项目进行检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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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444章章章章 需要出具检查、检测、试验报告的检验项目需要出具检查、检测、试验报告的检验项目需要出具检查、检测、试验报告的检验项目需要出具检查、检测、试验报告的检验项目

第 1节 一般规定

4.1.14.1.14.1.14.1.1 渔船制造、修理企业或渔船所有人等在船舶建造、修理过程中，应对船舶进行全面检查对其建

造、修理质量负责，并按照本章及第二篇第3章规定，对检验项目进行检查、检测、试验，并出具相应的检

查、检测、试验报告。不具备相应能力的，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开展，必要时由船东、渔船监

造公司签字确认。

第 2节 检验项目

4.2.14.2.14.2.14.2.1 新船的初次检验项目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4.2.1.14.2.1.14.2.1.14.2.1.1 船体结构、轮机及电气设备的安装：

.1.1.1.1
检查船体构件规格尺寸、安装位置 、焊接质

量、密性、开口等符合经批准的图纸及技术

文件；

� �

.2.2.2.2 检查主要的机械、设备、装置和系统的布置、

安装等符合经批准的图纸要求；
� �

.3.3.3.3 检查主机的紧急停车装置； — � 第七篇第 2章 2.1.1

.4.4.4.4
检查主、辅机及动力管系的安装或挂桨（机）

推进装置各组成部分的安装、转动灵活及操

作安全可靠性；

� �
第七篇第 2章 2.1.1、
2.1.3和第 2节

.5.5.5.5 检查齿轮箱、螺旋桨的安装及轴系校中； — �
第七篇第 2章 2.1.2、
2.1.4

.6.6.6.6 检查舵叶零位标志、转动灵活性及最大转动

角度；
� �

第五篇第 2章第 5节，

第七篇第 2章 2.1.5

.7.7.7.7 检查舵角指示器与舵叶间的转角误差； — �
第五篇第 2章第 5节，

第七篇第 2章 2.1.5

.8.8.8.8 检查舵装置的有效性； � �
第五篇第 2章第 5节，

第七篇第 2章 2.1.5

.9.9.9.9 检查锚系统及系泊设备的安装，并进行效用

试验；
� �

第五篇第 2章第 5节，

第七篇第 2章 2.1.6

.10.10.10.10 检查舱底水的排放系统能有效工作； � � 第七篇第 2章 2.1.3.2、
2.2.3

.11.11.11.11 检查预防燃油从任何泵、滤清器或加热器中

泄漏并与热表面接触的有效措施；
— � 第七篇第 2章 2.1.3

.12.12.12.12 检查油舱（柜）的测量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

态；
� �

第七篇第 2章 2.1.3.1.3
（2）、2.1.3.2.（4）

.13.13.13.13 对全船电气绝缘进行测量； — � 第八篇第 4章 4.1.1.3

.14.14.14.14 检查照明、信号设备及其属具的安装和布置； � �
第八篇第 3章、第九篇

第 3章第 3节
.15.15.15.15 检查蓄电池组的容量、位置和安装； � � 第八篇第 4章 4.1.5
.16.16.16.16 检查电缆敷设； — � 第八篇第 4章 4.1.2

.17.17.17.17 检查发电机组及配电装置和保护装置的安装

及效用试验；
— � 第八篇第 2章 2.3

.18.18.18.18 检查脱险通道、梯道或梯子的安装符合批准

的图纸要求；
— � 第五篇第 2章第 7节

.19.19.19.19 检查机器处所的通风。 — �
第七篇第 1章 1.3.4.1、
第 2章 2.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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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4.2.1.24.2.1.24.2.1.24.2.1.2 船舶安全设备的安装：

.1.1.1.1 检查消防泵的配备、布置，检查消防水系统，

并进行效用试验；
— �

第七篇第 2章 2.1.3.1、
第九篇第 2章第 2节

.2.2.2.2 检查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关闭阀的布

置；
— �

第七篇第 2章 2.1.3.1、
2.1.3.3.1、2.1.3.3.2

.3.3.3.3 检查救生圈，救生衣的配备、布置及存放； � � 第九篇第 1章

.4.4.4.4 检查航行及无线电设备的配备及有效性。 — �
第九篇第 3章第 2节、

第 5章

4.2.1.34.2.1.34.2.1.34.2.1.3 检查滤油设备的安装及效用试验； — � 第九篇第 4章 4.2.2、
4.2.3

4.2.1.44.2.1.44.2.1.44.2.1.4 检查污油水柜的设置； � � 第九篇第 4章第 2节

4.2.1.54.2.1.54.2.1.54.2.1.5 检查防止生活污水（如设有）和垃圾污染设

备的安装及效用试验；
� � 第九篇第 4章第 3节

4.2.1.64.2.1.64.2.1.64.2.1.6 检查通风筒、空气管、进水孔、排水孔及排

水舷口的设置；
— �

第三篇、

第七篇第 2章 2.1.3.2.4
4.2.1.74.2.1.74.2.1.74.2.1.7 检查锚链管和锚链舱（如设有）； � � 第五篇第 2章第 6节
4.2.1.84.2.1.84.2.1.84.2.1.8 检查舷墙（如设有）、栏杆的设置； � � 第五篇第 2章第 4节
4.2.1.94.2.1.94.2.1.94.2.1.9 检查非金属船舶避雷装置的安装； � � 第八篇第 4章 4.1.7

4.2.1.104.2.1.104.2.1.104.2.1.10 进行倾斜试验或摇摆试验，并完成倾斜试验

报告及稳性报告；
� �

4.2.1.114.2.1.114.2.1.114.2.1.11 按照经确认的系泊及航行试验大纲进行试

验，并出具报告。
� �

4.2.24.2.24.2.24.2.2 现有船的初次检验项目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4.2.2.1 按新船的初次检验的项目进行检验。 � �

4.2.34.2.34.2.34.2.3 年度检验项目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4.2.3.14.2.3.14.2.3.14.2.3.1 检查船舶结构的改造及其设备的更新情况； � �

4.2.3.24.2.3.24.2.3.24.2.3.2 检查船体结构及水密完整； � �
第五篇第 2章第 1、2
节

4.2.3.34.2.3.34.2.3.34.2.3.3 检查消防泵的配备、布置，检查消防水系统，

并进行效用试验；
— �

第七篇第 2章 2.1.3.1、
第九篇第 2章第 2节

4.2.3.44.2.3.44.2.3.44.2.3.4 检查航行及无线电设备的配备及有效性； — �
第九篇第 3章第 2节、

第 5章

4.2.3.54.2.3.54.2.3.54.2.3.5 检查救生圈，救生衣的配备、布置及存放； � � 第九篇第 1章

4.2.3.64.2.3.64.2.3.64.2.3.6 检查滤油设备（如设有）的有效性； � �
第九篇第 4章 4.2.2、
4.2.3

4.2.3.74.2.3.74.2.3.74.2.3.7 检查污油水柜的设置； � � 第九篇第 4章第 2节

4.2.3.84.2.3.84.2.3.84.2.3.8 检查防止生活污水（如设有）和垃圾污染设备； � � 第九篇第 4章第 3节

4.2.3.94.2.3.94.2.3.94.2.3.9 检查锚泊设备的有效性； — �
第七篇第 2章 2.1.6、第
五篇第 2章第 6节

4.2.3.104.2.3.104.2.3.104.2.3.10 检查所要求的信号设备均工作正常； � � 第九篇第 3章第 3节

4.2.3.114.2.3.114.2.3.114.2.3.11 检查主机、辅机及推进系统或挂桨（机）推进

装置的操作有效性；
� �

第七篇第 2章 2.1.1、
2.1.3和第 2节

4.2.3.124.2.3.124.2.3.124.2.3.12 检查操舵装置及其有关设备和控制系统，并进

行操纵效用试验；
� �

第五篇第 2章第 5节、

第七篇第 2章 2.1.5

4.2.3.134.2.3.134.2.3.134.2.3.13 检查舱底水系统有效性； � � 第七篇第 2章 2.1.3.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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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4.2.3.144.2.3.144.2.3.144.2.3.14 对船舶主电源作外部检查，必要时进行效用试

验；
— � 第八篇第 2章

4.2.3.154.2.3.154.2.3.154.2.3.15 对全船电气绝缘进行测量； — � 第八篇第 4章 4.1.1.3

4.2.3.164.2.3.164.2.3.164.2.3.16
船龄超过 15年的船舶，在换证期限内，至少

在中间的一次年度检验要增加船底的外部检

查、测厚，并出具报告。

� �
第五篇第 2章第 1、2
节

4.2.44.2.44.2.44.2.4 换证检验项目

条款 检验项目
船长 LLLL（mmmm）

检验要求
12121212≤≤≤≤LLLL﹤24242424 24242424≤≤≤≤LLLL﹤30303030

4.2.4.14.2.4.14.2.4.14.2.4.1 按本篇年度检验项目条款进行检查； � �

4.2.4.24.2.4.24.2.4.24.2.4.2 在第 2次及以后的换证检验时，应按照规定进

行测厚，并出具报告；
� �

第五篇第 2章第 1、2
节

4.2.4.34.2.4.34.2.4.34.2.4.3
在第 2次及以后的换证检验时，对各舱室进行

检查。对于有水密要求的舱柜，必要时进行密

性试验；

� �
第五篇第 2章第 1、2
节

4.2.4.44.2.4.44.2.4.44.2.4.4 检查开口关闭装置，对于有风雨密要求的，必

要时进行冲水试验。
� �

第五篇第 2章第 1、2
节

4.2.4.54.2.4.54.2.4.54.2.4.5 船底外部检查：

.1.1.1.1 检查船壳板包括艏柱、艉柱、艉框架及龙骨等； — �
第五篇第 2章第 1、2
节

.2.2.2.2 检查螺旋桨和舵； — � 第五篇第 2章第 5节

.3.3.3.3 测量舵轴承、艉轴轴承间隙，并检查轴封装置，

必要时进行抽查检查；
— �

第五篇第 2章第 5节、

第七篇第 2章 2.1.4.1

.4.4.4.4 检查海底阀箱、海底阀、舷旁阀及船壳上连接

件以及进水口的格栅。
— � 第七篇第 2章 2.1.3

注：“�”表示适用，“—”表示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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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5555章章章章 图纸审查图纸审查图纸审查图纸审查

第 1节 一般规定

5.1.15.1.15.1.15.1.1 申请初次检验的新船及发生重大维修、改建的船舶，应进行图纸审查。

5.1.25.1.25.1.25.1.2 送审图纸按本章第 2节规定的图纸项目送审，船舶检验机构可依据船型的具体情况，酌情增、

减送审图纸的项目。

5.1.35.1.35.1.35.1.3 送审及审批程序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

第 2节 送审图纸

5.2.15.2.15.2.15.2.1 船体部分

5.2.1.15.2.1.15.2.1.15.2.1.1 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1 总布置图；

.2 基本结构图；

.3 结构计算书；

.4 稳性计算书和完工稳性报告书；

.5 干舷计算书、载重线标志及水尺标志图；

.6 螺旋桨强度计算书；

.7 船体及设备说明书（备查）；

.8 型线图（备查）；

.9 静水力计算书（备查）；

.10 舵装置图及强度计算书；

.11 锚、系泊设备布置图及其计算书；

.12 吨位估算书；

.13 救生、消防设备布置图及明细表;

.14 信号设备布置图及明细表；

.15 焊接规格表；

.16 舱壁结构图；

.17 典型横剖面图。

5.2.25.2.25.2.25.2.2 轮机部分

5.2.2.15.2.2.15.2.2.15.2.2.1 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1 轮机说明书（备查)；

.2 机舱布置图；

.3 轴系强度计算书；

.4 轴系布置图；

.5 艉轴艉管总图，包括油封装置和艉管轴承图；

.6 管系布置图。

5.2.35.2.35.2.35.2.3 电气部分

5.2.3.15.2.3.15.2.3.15.2.3.1 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1 电气设备说明书（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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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力负荷计算书；

.3 配电板、电路原理图或单线图；

.4 控制箱、电路原理图或单线图；

.5 号灯系统图；

.6 无线电设备系统图；

.7 照明系统图和布置图；

.8 电力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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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第三篇第三篇第三篇 载重线载重线载重线载重线

第 1章 通则

第 1节 一般规定

1.1.11.1.11.1.11.1.1 一般要求

1.1.1.11.1.1.11.1.1.11.1.1.1 按本篇规定勘划载重线时，结构强度应按本局颁布或承认的规范或其他等效的标准设计、建

造和维护。

1.1.1.21.1.1.21.1.1.21.1.1.2 如按本篇规定核定的干舷与船舶强度、完整稳性所确定的干舷不一致时，应取其较大者。

1.1.1.31.1.1.31.1.1.31.1.1.3 船舶的装载均不应超过勘定航区的载重线。

1.1.21.1.21.1.21.1.2 适用范围

1.1.2.11.1.2.11.1.2.11.1.2.1 新建有甲板的渔船应按本篇规定核定干舷并勘划载重线。

1.1.2.21.1.2.21.1.2.21.1.2.2 现有渔船应至少满足建造时所依据的有关规定，保持其原来核定的干舷。如要减小原核定的

干舷时，应符合本篇规定。

1.1.2.31.1.2.31.1.2.31.1.2.3 改建、改装和修理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至少应符合以前适用于该船的规定。重大的改建、

改装和修理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认为合理和切实可行，应满足本篇的要求。

1.1.2.41.1.2.41.1.2.41.1.2.4 对无甲板船，可按本篇第三章的规定核定干舷，也可根据当地传统船型的使用经验予以核定。

第 2节 定义

1.2.11.2.11.2.11.2.1 计算型深（D1）：系指船中处型深与干舷甲板边板厚度的和。

1.2.21.2.21.2.21.2.2 干舷：核定的干舷系指在船中处从甲板线的上边缘向下量至载重线线段的上边缘的垂直距离。

1.2.31.2.31.2.31.2.3 敞口船：系指从艏至艉不具有风雨密的连续露天甲板的船舶。

1.2.41.2.41.2.41.2.4 舱口围板高度：系指从甲板量至舱口围板顶缘的最小垂向距离。舱口围板的高度应计以梁拱和

舷弧的影响。

1.2.51.2.51.2.51.2.5 封闭的上层建筑：系指具有足够强度且能保证风雨密的上层建筑。

1.2.61.2.61.2.61.2.6 最大吃水：系指船舶的最大允许作业吃水。

第 3节 载重线标志

1.3.11.3.11.3.11.3.1 一般要求

1.3.1.11.3.1.11.3.1.11.3.1.1 载重线标志应包括 4部分：载重线标志由四部分标识组成：即由甲板线标识、载重线圆环标

识、船舶检验机构标识以及季节和区域载重线线段标识组成。

1.3.1.21.3.1.21.3.1.21.3.1.2 载重线标志在右舷的式样如图 1.3.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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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2（1）

图 1.3.1.2（2）
图 1.3.1.2 载重线标志示意图

1.3.21.3.21.3.21.3.2 甲板线标志

1.3.2.11.3.2.11.3.2.11.3.2.1 甲板线系长为 300mm、宽为 25mm的一条水平线。甲板线应勘划在船中处的每侧，其上边缘

一般应计算型深 D1等高。如按此高度勘划有困难，可适当调整高度，但应对干舷作相应的修正。如图 1.3.1.2
（1）所示。

1.3.31.3.31.3.31.3.3 载重线标志

1.3.3.11.3.3.11.3.3.11.3.3.1 载重线标志由外径为 250mm、宽为 25mm 的圆环与长为 400mm、宽为 25mm的水平线以及宽

为 25mm、长度不超出圆环的垂直线组成。水平线的上边缘通过圆环的中心。如图 1.3.1.2（1）所示。

1.3.41.3.41.3.41.3.4 船舶检验机构的标志

1.3.4.11.3.4.11.3.4.11.3.4.1 船舶检验机构的标志为字母“ZC”，核定渔船载重线时，应标注在载重线圆环旁边并在通过圆

环中心的水平线上方。每个字母的高度为 100mm，宽度为 60mm。如图 1.3.1.2（2）所示。

1.3.51.3.51.3.51.3.5 船舶航区的标志

1.3.5.11.3.5.11.3.5.11.3.5.1 字母 A(或 B或 C)表示船舶的航区，其位于载重线标志右侧；字母尺寸高 100mm 宽 60mm。

如图 1.3.1.2（2）所示。

1.3.61.3.61.3.61.3.6 勘划

1.3.6.11.3.6.11.3.6.11.3.6.1 甲板线及载重线标志应清晰、永久地勘划在船中两舷。

1.3.6.21.3.6.21.3.6.21.3.6.2 对于甲板线、载重线标志和载重线的圆环、线段与字母，当船舷为暗色底时，应漆成白色和

黄色；当船舷为浅色底时，应漆成黑色。

1.3.71.3.71.3.71.3.7 免划

1.3.7.11.3.7.11.3.7.11.3.7.1 船长小于 24 m的，可免予勘划圆环。

1.3.7.21.3.7.21.3.7.21.3.7.2 木质渔船免于勘划载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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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核定干舷的条件

第 1节 提供给船长的资料

2.1.12.1.12.1.12.1.1 船长大于或等于 24m 的新船，应按本规则的有关要求提供给船长稳性资料。这些资料应随时备

在船上，并将资料副本一份提交船舶检验机构。

第 2节 水密完整性和设备

2.2.12.2.12.2.12.2.1 舱口及围板高度

2.2.1.12.2.1.12.2.1.12.2.1.1 干舷甲板上的露天舱口围板或舱室门槛的高度值应不低于表 2.2.1.1的要求。否则，应按本篇

第三章的规定进行干舷修正。

表 2.2.1.1
航区

高度(mm)
舱口类别

A级 B级、J段 C级 备注

舱口围板高度（mm）
450 350 230 敞口船

250 190 130 非敞口船

门槛（mm） 190 150 80

2.2.1.22.2.1.22.2.1.22.2.1.2 位于甲板室内的舱口围板高度一般应不小于 50mm。

2.2.22.2.22.2.22.2.2 通风筒

2.2.2.12.2.2.12.2.2.12.2.2.1 位于干舷甲板及艏升高甲板以上的通风筒高度应不小于表 2.2.2.1 的规定值。
表 2.2.2.1

项 目 A级 B级、J段 C级

通风筒高度（mm） 450 350 230

2.2.2.22.2.2.22.2.2.22.2.2.2 通风筒应备有帆布袋类可靠的风雨密关闭装置。

2.2.2.32.2.2.32.2.2.32.2.2.3 通往干舷甲板或封闭上层建筑甲板以下处所的通风筒，应有结构坚固的围板，并且与甲板牢

固地连接。

2.2.2.42.2.2.42.2.2.42.2.2.4 通过非封闭的上层建筑的通风筒，应在干舷甲板上有结构坚固的围板。

2.2.2.52.2.2.52.2.2.52.2.2.5 通风筒应布置在靠近船中心线附近，并应尽可能延伸通过甲板建筑物或升降口的顶部。

2.2.32.2.32.2.32.2.3 空气管

2.2.3.12.2.3.12.2.3.12.2.3.1 空气管自甲板至河水可能从管口进入下面的那一点的高度，在干舷甲板上应不小于 300 mm。
2.2.3.22.2.3.22.2.3.22.2.3.2 A级航区的空气管应有适宜的关闭装置。

2.2.42.2.42.2.42.2.4 舷窗

2.2.4.12.2.4.12.2.4.12.2.4.1 舷窗及风暴盖应具有坚固的结构，不允许采用非金属框架。舷窗及风雨密窗的构造应符合本

局颁布或承认的规范或其他等效标准要求。

2.2.4.22.2.4.22.2.4.22.2.4.2 干舷甲板以上的舷窗，可以是活动的。

2.2.4.32.2.4.32.2.4.32.2.4.3 干舷甲板以下的舷窗，其窗口下缘应至少高出最深作业水线的距离 150mm。A级航区和 J级
航段船舶的此类舷窗应采用固定式。

第 3节 排水孔及排水舷口

2.3.12.3.12.3.12.3.1 每层甲板上应设有足够数量和大小的排水孔或排水舷口，以便有效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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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3.22.3.22.3.2 甲板排水孔的布置应使船舶在正常营运条件的正浮和倾斜位置均能及时排出甲板积水。

2.3.32.3.32.3.32.3.3 置于舷侧板上的排水管，其开孔下缘在最深作业水线以上应不小于 100 mm。

2.3.42.3.42.3.42.3.4 每舷的连续舷墙上都应开有排水舷口，其总面积应不小于该连续舷墙面积的 5%。

第 4节 对船员的保护

2.4.12.4.12.4.12.4.1 天窗或其他类似开口，应装配间距不超过 350mm的护条。对于小的开口可免除这些要求。

2.4.22.4.22.4.22.4.2 所有甲板表面的设计或处理应有必要的防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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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干舷

第 1节 最小干舷
3.1.13.1.13.1.13.1.1 最小干舷

3.1.1.13.1.1.13.1.1.13.1.1.1 最小干舷是依据本章规定所核定出的干舷，其值 F按下式进行计算：

F = F0 + f1 + f2 + f3 mm，且 F ≥F0；
式中：F0—— 船舶基本干舷，mm；见本节 3.2.1；

f1 —— 型深对干舷的修正值，mm；见本节 3.2.2.1；
f2 —— 舱口围板及门槛高度对干舷的修正值，mm；见本节 3.2.2.2；
f3 —— 甲板线位置对干舷的修正值，mm；见本节 3.2.2.3。

第 2节 基本干舷与干舷修正

3.2.13.2.13.2.13.2.1 基本干舷 F0
基本干舷应符合表 3.2.1的规定。

表 3.2.1

船长 L(m) 非敞口船 敞口船

A级 B级 C级 J段 A级 B级 C级 J段
12 240 220 150 260 320 260 210 310
20 270 250 160 300 400 300 250 350
30 330 300 200 350 450 350 300 380

注：船长为表列中间值时，基本干舷可用插值法求得。

3.2.23.2.23.2.23.2.2 干舷的修正

3.2.2.13.2.2.13.2.2.13.2.2.1 型深对船舶的干舷修正 f1
.1 船长与计算型深的比值 L/D1≥15时，不做干舷修正；

.2 船长 L与计算型深 D1的比值 L/D1﹤15时，f1按下式计算：

f1=60(D1 − L/15)mm (D1、L以 m计)。

3.2.2.23.2.2.23.2.2.23.2.2.2 舱口围板及门槛高度对船舶的干舷修正 f2
.1 实际高度不小于本篇表 3.2.1所列值时不修正；

.2 实际高度小于本篇表 3.2.1所列值时，f2按下式计算：

f2 = 0.5 lsc (hbc− hsc)/L + 0.5 lsj (hbm − hsm)/L

式中： L——船长，m；

lsc——舱口围板长度，m；

lsj——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长度，m；

hbc——舱口围板按本篇表 2.2.1.1所规定的高度，mm；

hbm——舱室门槛按本篇表 2.2.1.1所规定的高度，mm；

hsc——舱口围板的实际高度，mm；

hsm——舱室门槛的实际高度，mm。

3.2.2.33.2.2.33.2.2.33.2.2.3 甲板线位置对船舶的干舷修正 f3
如所勘划的甲板线上边缘的深度 D’与计算型深 D1不等时，其干舷修正值 f4按下式计算：

f3= D’ − D1

式中的 D’、D1按 mm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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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水尺标志

第 1节 一般规定

4.1.14.1.14.1.14.1.1 水尺标志应永久、明显地勘划在两舷的艏、艉垂线处。此艏、艉垂线系指型线图设计的艏、艉

垂线。

4.1.24.1.24.1.24.1.2 水尺标志应从该处的龙骨线或其延伸线为计量基准线，横标线的上缘即表示该处的吃水。

4.1.34.1.34.1.34.1.3 水尺标志上下勘划的范围应至少低于该处最小吃水 0.2m和高于该处最大吃水 0.2m。

4.1.44.1.44.1.44.1.4 艏水尺标志可沿艏柱勘划，艉水尺标志可延伸在舵叶上。

4.1.54.1.54.1.54.1.5 对于水尺标志的线段、数字、小数点和字母，当船舷为暗色底时，应漆成白色和黄色；当船舷

为浅色底时，应漆成黑色。

4.1.64.1.64.1.64.1.6 木质渔船如勘划有困难，可免于勘划水尺标志。

第 2节 水尺标志

4.2.14.2.14.2.14.2.1 水尺标志按图 4.2.1所示勘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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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4.2.24.2.24.2.24.2.2 水尺标志由横标线、竖标线及数字组成。

4.2.2.14.2.2.14.2.2.14.2.2.1 竖标线内缘即垂线位置，外缘在靠船端的一侧。

4.2.2.24.2.2.24.2.2.24.2.2.2 横标线在竖标线内缘一侧。

4.2.2.34.2.2.34.2.2.34.2.2.3 数字的底缘与横标线的上缘持平，字高为 100mm，字宽为 60mm。

4.2.34.2.34.2.34.2.3 对水尺标志处船底部构件有低于龙骨延伸线者，其超出尺寸，应在该水尺标志的上方用括号标

示。例如附加的艉框底骨低于龙骨线 0.5m，则在艉水尺标志的上方应加标志“（+0.5m）”。
4.2.44.2.44.2.44.2.4 水尺标志横标线的间距应不超过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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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第四篇第四篇第四篇 吨位丈量吨位丈量吨位丈量吨位丈量

第 1章 通则

第 1节 一般规定
1.1.11.1.11.1.11.1.1 一般规定

1.1.1.11.1.1.11.1.1.11.1.1.1 船舶吨位包括总吨位和净吨位，应根据本篇规定分别予以丈量。

1.1.1.21.1.1.21.1.1.21.1.1.2 经核查船舶布置与图纸相符，本篇丈量船舶吨位，可按图纸量计。

1.1.21.1.21.1.21.1.2 适用范围

1.1.2.11.1.2.11.1.2.11.1.2.1 下列船舶应按本篇规定进行吨位丈量。

.1 新建渔船应按本篇规定丈量吨位；

.2 改建或改装的现有渔船，使吨位有变更的现有船。

1.1.31.1.31.1.31.1.3 计算取值

1.1.3.11.1.3.11.1.3.11.1.3.1 列入吨位计算中的所有容积，对金属结构的船舶，应量至船体外板的内表面或结构的边界内

表面；对其他材料结构的船舶，应量至船体外板的外表面或结构的边界外表面。

1.1.3.21.1.3.21.1.3.21.1.3.2 容积计算以 m为计算单位，取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2位。

1.1.3.31.1.3.31.1.3.31.1.3.3 吨位值大于 1时，只取整数部分，舍去小数部分；丈量的吨位值小于 1时，取值精确到小数

点后第 1位，舍去第 2位小数后部分，且不小于 0.1。
1.1.3.41.1.3.41.1.3.41.1.3.4 证书中吨位值填写数字，没有单位。

第 2节 定义

1.2.11.2.11.2.11.2.1 上甲板：系指水线以上的第一层连续甲板，对无甲板船，系指船舶的舷顶。

1.2.21.2.21.2.21.2.2 总吨位：系指按本规则规定丈量确定的船舶总容积。

1.2.31.2.31.2.31.2.3 净吨位：系指按本规则规定丈量确定的船舶有效容积。

1.2.41.2.41.2.41.2.4 围蔽处所：系指由船壳、固定的或可移动的隔板或舱壁、甲板或盖板所围成的所有处所，但永

久的或可移动的天篷除外。

1.2.51.2.51.2.51.2.5 免除处所：系指在吨位计算中不计入围蔽处所容积之内的处所。

1.2.61.2.61.2.61.2.6 上层建筑的高度：系指在船侧从上层建筑甲板横梁顶到上甲板横梁顶的最小垂直距离。

1.2.71.2.71.2.71.2.7 上层建筑的长度（S）：系指上层建筑位于船长（L）以内部分的平均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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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吨位丈量

第 1节 总吨位与净吨位的计算

2.1.12.1.12.1.12.1.1 总吨位的计算

2.1.1.12.1.1.12.1.1.12.1.1.1 船舶总吨位 GT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GT=k1V
式中：V = V1+ V2

V1—— 上甲板以下所有围蔽处所的容积，m3；

V2—— 上甲板以上所有围蔽处所的容积，m3；

k1 —— 系数，k1=0.2+0.02log10V，或按表 2.1.1.1插值。

表 2.1.1.1

V（m3) 5 10 20 60 100 150 200 250 300

k1 0.2140 0.2200 0.2260 0.2356 0.2400 0.2435 0.2460 0.2480 0.2495

2.1.22.1.22.1.22.1.2 净吨位的计算

2.1.2.12.1.2.12.1.2.12.1.2.1 净吨位 NT按下述公式计算：
NT = k2GT

式中：GT——按本篇 2.1.1.1计算的总吨位；

k2——系数，k2 =0.35。

第 2节 容积计算

2.2.12.2.12.2.12.2.1 计算船舶容积时应按一般公认的方法计算，计算应充分详细，方便核对。

2.2.22.2.22.2.22.2.2 容积分类

2.2.2.12.2.2.12.2.2.12.2.2.1 船舶围蔽处所一般应分成上甲板以下处所和上甲板以上处所两部分。

2.2.2.22.2.2.22.2.2.22.2.2.2 上甲板以下围蔽处所的容积可分为 3个部分：

.1 主体部分：艏艉垂线之间的部分，本规则所述艏艉垂线系指型线图上的艏垂线、艉垂线；

.2 附加部分：艏垂线以前部分和艉垂线以后部分；

.3 突出体部分：如球鼻艏、推进器轴毂和流线体等。

2.2.2.32.2.2.32.2.2.32.2.2.3 对阶梯形上甲板，其台阶凸层部分应作为上层建筑另行量计。

2.2.32.2.32.2.32.2.3 上甲板以下容积 V1下述方法计算：

2.2.3.12.2.3.12.2.3.12.2.3.1 用积分的方法精确计算；

2.2.3.22.2.3.22.2.3.22.2.3.2 型线简单者，用几何法近似计算；

2.2.3.32.2.3.32.2.3.32.2.3.3 计算公式

V1=0.72LBD m3

式中：L——上甲板长度，m；

B——宽度，m；

D——型深，m；

2.2.3.42.2.3.42.2.3.42.2.3.4 船舶检验机构同意的其他公认有效方法。

2.2.42.2.42.2.42.2.4 上甲板以上处所容积 V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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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2.2.4.12.2.4.12.2.4.1 计算上甲板以上各围蔽处所及各露天货舱口围板范围内的容积；

2.2.4.22.2.4.22.2.4.22.2.4.2 将上述两项的容积累计，即为 V2；
2.2.4.32.2.4.32.2.4.32.2.4.3 下列处所免予计入：

.1 烟囱；

.2 天窗；

.3 桅杆和起重柱；

.4 通风筒和空气管；

.5 带缆桩等；

2.2.52.2.52.2.52.2.5 围蔽处所的补充规定

2.2.5.12.2.5.12.2.5.12.2.5.1 如符合以下 3个条件之一者，应作为围蔽处所：

.1 设有框架或其他设施保护货物和物料的处所；

.2 开口上设有某种封闭设备；

.3 具有能使开口封闭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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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第五篇第五篇第五篇 船舶构造船舶构造船舶构造船舶构造

第 1章 通则

第 1节 一般规定

1.1.11.1.11.1.11.1.1 船体结构，除应符合本规则相应的要求外，还应符合本局颁布或承认的建造规范的要求。

1.1.21.1.21.1.21.1.2 船体、上层建筑、甲板室、机舱棚、升降口以及任何其他结构和船上设备等的强度和结构，应

足以经受住各种预期的营运工况。

1.1.31.1.31.1.31.1.3 凡水能通过其进入船内的开口均应设有相应的关闭设备，捕捞作业期间可能开启的甲板开口通

常应布置在靠近船舶的中线处。

1.1.41.1.41.1.41.1.4 防撞舱壁：系指在艏部通至干舷甲板的第一道水密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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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船体

第 1节 船体结构密性试验

2.1.12.1.12.1.12.1.1 船体结构强度与设计图纸一致，应根据对密性的不同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船体结构试验。

2.1.22.1.22.1.22.1.2 应对船体结构密性试验进行抽查。试验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处理，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第 2节 船体结构与强度

2.2.12.2.12.2.12.2.1 船舶应有足够的结构强度，船舶的结构构件的设置及尺寸应作校核计算。

2.2.22.2.22.2.22.2.2 船体构件的布置应确保结构的有效连续性。船体纵向构件应尽可能在船长范围保持连续；甲板、

舷侧及船底的骨架应有效地连接，构成完整的刚性整体。

第 3节 舱壁设置

2.3.12.3.12.3.12.3.1 船舶至少应设置艏、艉尖舱壁及机舱前壁三道水密舱壁，水密舱壁应向上延伸至干舷甲板或艏、

艉升高甲板。

2.3.22.3.22.3.22.3.2 水密舱壁结构应有足够的强度。

2.3.32.3.32.3.32.3.3 电缆、舵链等穿过水密舱壁时，应沿干舷甲板下表面铺设。

2.3.42.3.42.3.42.3.4 防撞舱壁上不得设门、人孔、通风导管或其他任何开口 。

2.3.52.3.52.3.52.3.5 防撞舱壁应在距艏垂线 1m—3m范围内合理设置。

2.3.62.3.62.3.62.3.6 为适应船舶设计和正常作业，水密舱壁上的允许开口数量应减至最少。凡是为了出入、管路、

通风、电缆等需要而穿过水密舱壁和内部甲板时，应设有保持水密完整性的装置。

第 4节 舷墙、栏杆

2.4.12.4.12.4.12.4.1 船舶两舷应设置舷墙或栏杆，船员经常活动和工作的场所，也应设计有效的防护及防滑设施。

2.4.22.4.22.4.22.4.2 对设置栏杆有困难的船舶，应尽可能设有风暴扶手。

第 5节 舵设备

2.5.12.5.12.5.12.5.1 舵设备的材料、强度、安装、焊接和布置应满足本局颁布或承认的建造规范的要求。

2.5.22.5.22.5.22.5.2 操舵装置应灵活可靠，不应发生滑脱走链及振动等异常现象，座舱机最大舵角应限制在 35°～40°

范围以内。

2.5.32.5.32.5.32.5.3 在最大设计航速下，由一舷满舵转至另一舷满舵的转舵时间，机动舵应不大于 20s（J段为 15s），

人力舵应不大于 30s。

第 6节 锚和系泊设备

2.6.12.6.12.6.12.6.1 应设有能迅速和安全操作的锚设备。锚设备应包括抛锚设备、锚链或钢索、止链器和锚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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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起抛锚以及在各种预期的营运条件下将船保持固定在锚泊位置的其他装置。

2.6.22.6.22.6.22.6.2 船舶还应配备足够的在各种营运条件下均能安全系泊的系泊设备。

2.6.32.6.32.6.32.6.3 根据航道特点和锚泊条件，航行小河支流的船舶和港作船以及在一定限制条件下不设锚也可保

障航行安全的船舶，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免设锚泊设备。

第 7节 其他

2.7.12.7.12.7.12.7.1 桅应被牢固的支承，支承点处的结构应有效加强。

2.7.22.7.22.7.22.7.2 走廊或部分走廊作为唯一的脱险通道时，其长度宜不超过 7m。

2.7.32.7.32.7.32.7.3 不论船舶的纵倾和吃水如何，船舶指挥位置应有足够的驾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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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第六篇第六篇第六篇 完整稳性完整稳性完整稳性完整稳性

第 1章 通则

第 1节 一般规定

1.1.11.1.11.1.11.1.1 新建渔船应按本篇规定核算其稳性。

1.1.21.1.21.1.21.1.2 船舶因改装或修理使稳性变化，应按本章重新校核其稳性。

1.1.31.1.31.1.31.1.3 对营运中的渔船稳性发生怀疑时，既可按其原适用规则，也可按本篇规定，重新校核其稳性。

1.1.41.1.41.1.41.1.4 船舶如因特殊原因需进行预定用途以外的作业和营运时，应事先核算其稳性并经审批后方能营

运。

1.1.51.1.51.1.51.1.5 在特殊情况下，船舶需通过高于原核定的航区时，一般应满足较高航区的稳性要求；如不可能，

必须对航行的装载条件、气象条件予以适当的限制。

1.1.61.1.61.1.61.1.6 按本篇要求核算稳性的船舶，其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应符合本规则“载重线”篇的相关规定

第 2节 定义

1.2.11.2.11.2.11.2.1 进水角（ϕf ）：系指船体、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上不能迅速作风雨密关闭的开口浸水时的横倾角。

对不致造成连续进水的小开口不必视为开敞的。

1.2.21.2.21.2.21.2.2 船舶受风面积（Av）：系指所核算装载工况下船舶正浮时，实际水线以上船舶各部分在船舶纵中

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

第 3节 倾斜试验

1.3.11.3.11.3.11.3.1 应做倾斜试验的情况

1.3.1.11.3.1.11.3.1.11.3.1.1 船长大于或等于 20m的渔船应在完工时进行倾斜试验并确定其稳性要素。

1.3.1.21.3.1.21.3.1.21.3.1.2 船长小于 20m的渔船，至少应进行摇摆试验，以测定空船的横摇固有周期。

1.3.1.31.3.1.31.3.1.31.3.1.3 如渔船经过任何改建对稳性有实质性影响时，该船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

1.3.1.41.3.1.41.3.1.41.3.1.4 如采取特殊预防措施以确保试验程序的准确性时，所规定的倾斜试验也可适用于船长小于20m
的渔船。

1.3.21.3.21.3.21.3.2 免做倾斜试验的情况

1.3.2.11.3.2.11.3.2.11.3.2.1 当渔船具有其姐妹船倾斜试验所得的基本稳性数据，且可由此基本数据获得其可靠的稳性资

料，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准许该船免做倾斜试验。

1.3.2.21.3.2.21.3.2.21.3.2.2 免作倾斜试验渔船空船重量的偏差不得超过首制船空船重量的 2%或稳性资料中的要求。

1.3.2.31.3.2.31.3.2.31.3.2.3 如参考类似渔船的现有数据能明显地证明，该船的尺度比例及布置，在一切可能的装载工况

下，初重稳距值大于所需的足够要求值时，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也可准许某个别船舶或某一类船舶免作倾

斜试验。

1.3.2.41.3.2.41.3.2.41.3.2.4 无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渔船。

第 4节 稳性计算书及稳性报告书



33

1.4.11.4.11.4.11.4.1 稳性计算书

1.4.1.11.4.1.11.4.1.11.4.1.1 稳性计算应采用船舶工程中可以接受的方法，如用计算机计算，应提交原始输入数据及计算

结果。

1.4.1.21.4.1.21.4.1.21.4.1.2 计算书中的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应与倾斜试验结果的误差不超过下列范围，否则应按倾

斜试验结果重新进行完工稳性计算，并提交船舶检验机构审查：

.1 空船排水量允许误差 ±2%；

.2 空船重心垂向坐标允许误差±5%；

.3 空船初重稳距±5%。

1.4.21.4.21.4.21.4.2 稳性报告书

1.4.2.11.4.2.11.4.2.11.4.2.1 为使驾驶人员便于掌握船舶稳性情况，设计部门或船厂应依据船舶倾斜试验的结果编写稳性

报告书提交船东。

1.4.2.21.4.2.21.4.2.21.4.2.2 稳性报告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船舶主要参数和计算说明；

.2 基本装载情况稳性总结表；

.3 主要使用说明（系稳性方面的提示，如装载区域的限制、各舱装载及液舱液体消耗的先后顺

序、根据气象海况要谨慎驾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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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完整稳性衡准

第 1节 稳性衡准数

2.1.12.1.12.1.12.1.1 稳性衡准数

2.1.1.12.1.1.12.1.1.12.1.1.1 作业于 A级或 B级航区的船舶其稳性衡准数 K应符合下式规定：

v

c

l
lK = ≥1

式中： lc——计入横摇角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m；

lv——风压倾斜力臂，m。

2.1.1.22.1.1.22.1.1.22.1.1.2 作业于 C级航区的船舶，可按下述方法核算稳性衡准数 K：
.1 可按照本篇 2.1.1.1计算，此时 lc不计入横摇角的影响；

.2 也可用同时符合下列两式进行简易核算：

1）
B
F

l
GM

K
v

⋅= 1 ≥1

2）
B
d

l
GMK

v

⋅= 1 ≥1

式中： 1GM ——所核算载重情况下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重稳距，m；

lv ——所核算载重情况下风压倾斜力臂，m；

F ——所核算载重情况下沿船长方向的最小干舷，m；

d ——所核算载重情况下吃水，m；

B
F

及
B
d

的取值不大于 0.125。

2.1.1.32.1.1.32.1.1.32.1.1.3 作业于 J级航段的船舶，其急流稳性衡准数 KJ应符合下式：

0q
J

J

l
K

l
= ≥1

式中：lq0——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m，见本篇 2.1.2.2；
lJ——水流倾侧力臂，m，见本篇 2.1.5。

2.1.22.1.22.1.22.1.2 最小倾覆力臂 lc
2.1.2.12.1.2.12.1.2.12.1.2.1 A级或 B级航区的船舶，最小倾覆力臂值按图 2.1.2.1-1 或 2.1.2.1-2 求取。

图 2.1.2.1-1 图 2.1.2.1-2

2.1.2.22.1.2.22.1.2.22.1.2.2 C级航区或 J 级航段的船舶，最小倾覆力臂值或力臂值不计入横摇的影响，按图 2.1.2.2-1 或

2.1.2.2-2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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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1 图 2.1.2.2-2

2.1.32.1.32.1.32.1.3 横摇角

2.1.3.12.1.3.12.1.3.12.1.3.1 圆舭船横摇角按下述公式计算：

324175.11 CCCCa =ϕ

式中： C1、C2、C3、C4分别按本篇 2.1.3.2～2.1.3.5计算的系数。

2.1.3.22.1.3.22.1.3.22.1.3.2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C1按船舶横摇固有周期 Tϕ及航区由表 2.1.3.2选取。

船舶横摇固有周期 Tφ按下式计算：

1)07.055.0( GMBdBT wlwl+=ϕ s

式中： Bwl——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最大水线宽度，m；

d——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吃水，m；

1GM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未计及自由液面修正的初重稳距，m。

表 2.1.3.2

Tϕ (s)
3.0及
以下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及
以上

C1
A级航区 0.223 0.217 0.210 0.204 0.197 0.183 0.160 0.132 0.108 0.081

B级航区 0.208 0.199 0.182 0.166 0.150 0.130 0.110 0.097 0.085 0.075

2.1.3.32.1.3.32.1.3.32.1.3.3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C2按下式计算：

d
KGC 26.021.02 +=

式中：d——同本篇 2.1.3.2；

KG——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当 C2＞1时，取 C2＝1。
2.1.3.42.1.3.42.1.3.42.1.3.4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C3按下式计算：

dBfC wl0025.0001.03 +=
式中：Bwl、d——同本篇 2.1.3.2；

当 dBwl ≥10时，取 dBwl ＝10；
f——按船舶横摇固有周期 Tϕ由表 2.1.3.4选取。

表 2.1.3.4

Tϕ (s)
3.0及
以下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及
以上

f 8.63 8.58 8.51 8.4 7.52 6.06 4.66 3.88 3.48 3.3

2.1.3.52.1.3.52.1.3.52.1.3.5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C4按舭龙骨面积由表 2.1.3.5选取。
表 2.1.3.5

wl

b

LB
A

(%) 0 1.0 1.5 2.0 2.5 3.0 3.5 4.0及以

上

C4 1.0 0.98 0.95 0.88 0.84 0.82 0.81 0.80

表中：Ab——舭龙骨总面积，m2；

L——船舶型线图垂线间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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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l——同本篇 2.1.3.2。
2.1.3.62.1.3.62.1.3.62.1.3.6 对有方龙骨的船舶，可将其侧面积计入舭龙骨面积 Ab之内。

2.1.3.2.1.3.2.1.3.2.1.3.7777 对折角线型船舶，其横摇角可取无舭龙骨圆舭形船横摇角计算值的 0.9倍。

2.1.42.1.42.1.42.1.4 风压倾斜力臂 lv
2.1.4.12.1.4.12.1.4.12.1.4.1 风压倾斜力臂 lv按下列计算：

3
0 10)(

81.9
1 −×−
∆

= daZpAl vvv m

式中：p——单位计算风压，Pa，见本篇 2.1.4.2；
Av——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受风面积，m2，见本篇 2.1.4.3；
Zv——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见本篇 2.1.4.4；
d——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吃水，m；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t；
a0——修正系数，见本篇 2.1.4.5。

2.1.4.22.1.4.22.1.4.22.1.4.2 单位计算风压 p应按航区及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正浮时受风面积中心至水线的垂直高度（Zv
— d），由表 2.1.4.2选取。

单位计算风压单位计算风压单位计算风压单位计算风压 pppp （（（（PaPaPaPa）））） 表 2.1.4.2

航区

受风面积中心距实际水线的垂直距离 Zv—d （m）

1.0
及以

下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及以

上

A级 225 246 263 279 294 308 320 331 340 347 353 357 361

B级 206 225 241 256 269 281 293 303 311 318 323 327 330

C级 187 204 218 232 244 255 266 275 282 289 293 297 300

2.1.4.32.1.4.32.1.4.32.1.4.3 船舶受风面积 Av是指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正浮时实际水线以上各部分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侧

投影面积，受风面积由满实面积和非满实面积两部分组成。

.1 满实面积包括船体、舷墙、上层建筑、甲板室、舱口围板（鱼舱围板）、舱口盖、甲板机械、

帆布遮阳、桅杆、吊杆、起重柱、烟囱等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对于装载甲板渔获的船舶，尚

应计入此甲板渔获的侧投影面积。对于独立的圆剖面物体，如烟囱、通风筒、桅杆等，应乘流线型系数 0.6；
.2 蟹笼及类似渔具的受风面积按满实面积计算；

.3 非满实面积包括索具、栏杆、格栅形桁架、天线及零星小物体等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

面积；

.4 计算非满实面积时，取所核算基本装载情况中最小吃水时满实面积的 2.5％，而面积静力矩取

5％；

.5 非满实面积亦可采用逐件详细计算的办法，此时，应在其外廓面积上乘以下列满实系数：

加网栏杆 0.6； 无网栏杆 0.2；
格栅形桁架 0.5； 横桁和索具 0.6；

.6 若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物体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投影面积重叠时，则重叠部分面积只计入一次。

2.1.4.42.1.4.42.1.4.42.1.4.4 船舶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 Zv应取船舶正浮状态时的垂向高度。受风面积中心应采

用确定图形重心的方法求得。

2.1.4.52.1.4.52.1.4.52.1.4.5 风压倾斜力臂计算公式中的修正系数 a0按下式计算：

a0＝1.4-0.1 Bwl / d
当 Bwl / d ≤ 4时，取 a0＝1；当 Bwl / d ≥ 9时，取 a0＝0.5。

式中：Bwl、d——同本篇 2.1.3.2。
2.1.52.1.52.1.52.1.5 水流倾侧力臂

2.1.5.12.1.5.12.1.5.12.1.5.1 水流倾侧力臂 lJ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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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d( )J J sl C L KG a d= −
∆

m

式中：Ls——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水线长度，m；

d——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m；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t；
KG——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a1——系数，按船舶的 sB
d

值由表 2.1.5.1-1选取；

CJ——急流系数，按系数ƒ由表 2.1.5.1-2 选取。
表 2.1.5.1-1

sB
d

4.5及
以下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及
以上

a1 0.500 0.495 0.475 0.440 0.405 0.350 0.285 0.225 0.160 0.085

表 2.1.5.1-2

ƒ 1及以下 2 3 4 5 6 7 8 9及以上

CJ 0.255 0.279 0.301 0.326 0.346 0.358 0.365 0.372 0.377

式中：Bs——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最大水线宽度，m；

ƒ——系数，
2

=0.013 J

s

Vf
L
∆

；

VJ——计算速度，航行于 J级航段的船舶，当船舶最大航速 Vm≤4.44m/s 时，取 VJ=Vm；当船舶最大

航速 Vm >4.44m/s 时，取 VJ=4.44m/s。

第 2节 初重稳距和复原力臂曲线

2.2.12.2.12.2.12.2.1 初重稳距和复原力臂曲线

2.2.1.12.2.1.12.2.1.12.2.1.1 船舶的初重稳距和复原力臂曲线，除本章第 3节另有规定者外，均应符合本节

要求。

2.2.1.22.2.1.22.2.1.22.2.1.2 初重稳距应不小于 0.2 m。

2.2.1.32.2.1.32.2.1.32.2.1.3 航行于 A级航区的船舶，其复原力臂曲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ϕm或进水角ϕf中之小者等于或大于 20°时，其对应的复原力臂

应不小于 0.25 m；

.2 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ϕm或进水角ϕf中之小者小于 20°时，其相应于该角度前的复原

力臂曲线下的面积 A（也可取相应的动稳性力臂 ld值）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A=0.055+0.001（20-ϕ） m·rad
式中： ϕ——ϕm或ϕf，（°），取其小者。

.3 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ϕm应不小于 15°。
2.2.1.42.2.1.42.2.1.42.2.1.4 航行于 B级航区的船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ϕm或进水角ϕf中之小者等于或大于 20°时，其对应的复原力臂

应不小于 0.2m；

.2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ϕm或进水角ϕf中之小者小于 20°时，其相应于该角度的动稳性

力臂 dl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d=0.07-0.001ϕ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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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ϕ——ϕm或ϕf，（°），取其小者。

2.2.1.52.2.1.52.2.1.52.2.1.5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可计入符合下列条件的上层建筑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甲板室不予

计入。

.1封闭上层建筑的开口及其关闭设备符合“载重线”相关要求；

.2结构强度符合本局颁布或承认的建造规范的要求；

.3当端壁、侧壁的风雨密门关闭时，有通向上层甲板的通道。

2.2.1.62.2.1.62.2.1.62.2.1.6 J级航段船舶的附加要求

2.2.1.6.12.2.1.6.12.2.1.6.12.2.1.6.1 航行于 J级航段的船舶除符合本章 2.1.1的规定外，尚应满足本篇 2.1.1.3和 2.2.1.7.2的要求。

2.2.1.6.22.2.1.6.22.2.1.6.22.2.1.6.2 航行于 J级航段的船舶，至最大复原力比所对应的横倾角ϕm或进水角ϕf或 30°中之小者的复

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A:
A=0.05 CL m·rad

式中：CL——系数，按下式计算：
CL=0.7+0.15L

当 CL> 1时，取 CL = 1。
其中：L——船长，m

2.2.1.72.2.1.72.2.1.72.2.1.7 复原力臂曲线的横倾角间距一般应不大于 5°。
2.2.22.2.22.2.22.2.2 进水角

2.2.2.12.2.2.12.2.2.12.2.2.1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应计及进水角开口的影响：

.1 船舶横倾至舷外水能从未封闭开口处进入船体内部时的最小横倾角称为进水角ϕf；

.2 虽有风雨密装置，但航行中不能保持关闭的开口，亦应视作进水角开口；

.3 在航行中能封闭的舷窗以及露天甲板上的空气管和水不能大量流入的小开口如流水孔等，可不

视作进水角开口。

2.2.2.22.2.2.22.2.2.22.2.2.2 复原力臂曲线在进水角之前是有效的，当船舶横倾超过进水角时，船舶被认为完全丧失稳性，

复原力臂曲线应在进水角处中断。

2.2.32.2.32.2.32.2.3 自由液面影响

2.2.3.12.2.3.12.2.3.12.2.3.1 船舶在任一装载情况下，初重稳距和复原力臂曲线均应按下列规定计及自由液面的影响：

.1凡存在自由液面的液体舱柜（如消耗液体舱柜、活鱼舱、污油水舱和航行途中加压载水的压载

水舱等）均应按装载 50％舱容液体计算自由液面的影响。如果液体舱柜形状特殊，存在着相对 50％舱

容液体而言，有更不利的自由液面影响，则应按此种情况计算自由液面的影响；

对消耗液体舱和航行途中加压载水的压载水舱，应假定每一类液体至少有一对边舱或一个中心线

上的舱存在自由液面，且所取的舱组或舱的自由液面影响应为最大者；

.2满载液货舱应按装载至 98％舱容高度计算自由液面的影响；

.3除上述 2.2.3.1.2规定外，装满 98％以上舱容液体的液体舱柜及存有 5％以下舱容液体的液体舱

柜，可不计自由液面的影响；

.4符合下列条件的液体舱柜可不计其自由液面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

min30 01.0 ∆<bCKVbρ
式中：V——舱柜总容积，m3；

b——舱柜最大宽度，m；

∆min——空载到港的排水量，t；
ρ——舱柜中液体密度，t/m3；

K30——对应于横倾角 30o的无因次系数，按舱柜的 b /h值由表 2.2.3.1选取；

Cb——舱柜方形系数，
blh
VCb = 。

其中：l——舱柜最大长度，m；

h——舱柜最大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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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1

b /h 3.0及以

上
2 1.5 1 0.75 0.5 0.3 0.2 0.1

K30 0.11 0.09 0.07 0.05 0.04 0.02 0.01 0.01 0.00

2.2.3.22.2.3.22.2.3.22.2.3.2 各液体舱柜自由液面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可采用修正重心高度的方法或详细计算方法来

计算。

2.2.42.2.42.2.42.2.4 固定压载

2.2.4.12.2.4.12.2.4.12.2.4.1 如使用固定压载，其安置位置应根据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图纸确定，并能防止移位。

2.2.4.22.2.4.22.2.4.22.2.4.2 未经船舶检验机构批准，固定压载既不能从船上移走亦不能在船上重新安置。固定压载的详

细情况应在船舶的稳性资料中注明。

2.2.52.2.52.2.52.2.5 活动鱼舱隔板

2.2.5.12.2.5.12.2.5.12.2.5.1 渔获物必须妥善固定以防止由于滑动而使船舶产生危险的纵倾和横倾，若配备活动鱼舱隔板，

其尺寸应符合本局颁布或承认的规范要求。

2.2.62.2.62.2.62.2.6 渔具操作力矩对初重稳距和稳性曲线的影响

2.2.6.12.2.6.12.2.6.12.2.6.1 以特殊渔法从事渔捞作业的渔船，凡作业时将承受附加外力作用的，应考虑附加外力对稳性

的影响。

2.2.6.22.2.6.22.2.6.22.2.6.2 捕鱼中工况考虑因素

.1 起吊渔获物或渔具操作的横倾力矩（以大者为准）应小于船舶横倾 12°或甲板边缘入水角（以

小者为准）所对应的复原力矩；

.2 起吊渔获物时应计及悬挂载荷对初稳性的影响（见本篇 2.2.6.3）；

.3 应计及渔具操作的横倾力矩对稳性曲线的影响（见本篇 2.2.6.4）。当船舶横倾 30°且复原力臂

的影响值小于 0.01m时，可免除此项修正，但需做出说明。

2.2.6.32.2.6.32.2.6.32.2.6.3 起吊渔获物时的悬挂载荷对初重稳距的影响按下述公式进行计算：
G1M = GM— pl/∆

式中：G1M——经悬挂载荷修正后的初重稳距，m；

GM——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重稳距，m；

p——起吊渔获物的重量，t；
l——渔获物自由悬挂时的悬挂长度，m；

∆——船舶计算工况下排水量，t。
2.2.6.42.2.6.42.2.6.42.2.6.4 渔具操作横倾力矩对稳性曲线的修正按下述公式进行计算：

ϕϕ cos
81.9 ∆

=
MGG m

式中： GGϕm——船舶横倾ϕ 度时对复原力臂的修正值，m；

M——渔具操作产生的横倾力矩，kN·m
∆ ——船舶计算工况下排水量，t；
ϕ——横倾角，（°）。

第 3节 稳性特殊要求

2.3.12.3.12.3.12.3.1 一般要求

2.3.1.12.3.1.12.3.1.12.3.1.1 船舶除符合本章第 1、2节的各项规定外，尚应满足本节的稳性特殊要求。

2.3.1.22.3.1.22.3.1.22.3.1.2 船舶如有某种装载情况，其稳性较以下规定的基本装载情况更为恶劣时，则应加算此种情况

的稳性。

2.3.1.32.3.1.32.3.1.32.3.1.3 船舶到港装载情况，如不加压载稳性不合格，则应加算航行途中情况的稳性，此时，压载情

况应与出港时相同。

2.3.1.42.3.1.42.3.1.42.3.1.4 在计算各种装载情况时，除另有规定者外，对燃料、清水及备品的计量，应取出港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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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途中为 50％，到港为 10％。

2.3.1.52.3.1.52.3.1.52.3.1.5 船舶稳性不符合要求而必须采用永久性压载时，须征得船舶检验机构的同意，并采取有效措

施，以保证压载的可靠。

2.3.1.62.3.1.62.3.1.62.3.1.6 计算稳性时，应假定当班船员位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其它船员和乘员位于各自的舱室内，

渔获按正常营运条件位于鱼舱内或甲板上。船员和乘员计算重量均取每人 75kg。船员和乘员计算重心高度

取高出甲板或地板 1m，并计入甲板梁拱和舷弧的影响。

2.3.1.72.3.1.72.3.1.72.3.1.7 船舶的极限静倾角，应为干舷甲板边缘入水角或舭部中点出水角，取其中小者，其他船型应

不大于 14°。
2.3.1.82.3.1.82.3.1.82.3.1.8 机动船在全速回转引起的倾斜力臂作用下，从复原力臂曲线求得的静倾角应不大于极限静倾

角。机动船在全速回转时的倾斜力臂 lr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2
02.0

2 dKG
L
Vl
wl

m
r m

式中：Vm——船舶最大航速，m/s，对拖（推）船取自由航速；

Lwl——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水线长，m；

KG——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d——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m。

2.3.22.3.22.3.22.3.2 稳性特殊要求

2.3.2.12.3.2.12.3.2.12.3.2.1 渔船应核算下列基本装载情况的稳性：

.1满载出港；

.2满载到港；

.3空载到港；

.4捕鱼中。

2.3.2.22.3.2.22.3.2.22.3.2.2 本篇 2.3.1.2及 2.3.1.3所规定的装载工况。

2.3.2.32.3.2.32.3.2.32.3.2.3 渔船的渔具操作力矩所引起的横倾角度，应不超过极限静倾角。

2.3.2.42.3.2.42.3.2.42.3.2.4 机动船舶不能满足本篇 2.3.1.8的规定时，应通过实船回转试验确定极限静倾角，进而限定航

速与舵角的关系范围或限定主机转速，且作为一项操作警示标在驾驶位置附近并注明在检验证书上。

2.3.2.52.3.2.52.3.2.52.3.2.5 对于汽油挂机敞口船，当 Fr≥0.5且航速超过 18km/h 时，尚应做不沉试验：

.1满载出港状态下，每个乘员用 28kg压铁替代就位；

.2船内灌水至与舷外水持平，此时最小剩余干舷应不小于 76mm。

第 4节 小型船舶简易稳性衡准法

2.4.12.4.12.4.12.4.1 一般要求

2.4.1.12.4.1.12.4.1.12.4.1.1 小型船舶系指 C级航区船长小于 24 m的船舶。

2.4.1.22.4.1.22.4.1.22.4.1.2 小型船舶当按本章第 1、2、3 节核算稳性有困难时，可使用本节的简易衡准，但应经船舶检

验机构同意。

2.4.22.4.22.4.22.4.2 简易衡准

2.4.2.12.4.2.12.4.2.12.4.2.1 使用简易衡准时，必须同时满足下列各式的要求：

( ) 226.1≤∆GMM

( )
B
FGMM ⋅≤∆ 81.9

( )
B
dGMM ⋅≤∆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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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风压倾斜力矩，kN·m，M =9.81△lv

lv——本篇 2.1.4规定的风压倾斜力臂，m；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t；

GM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未经自由液面修正的初重稳矩，m；

F——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沿船长方向最小干舷，m；

d——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吃水，m。

注：

GM
daZpA

GM

daZpA

GM
l

GM
M vv

vv

v

∆

×−
=

∆
∆

×−
∆

=
∆

∆
=

∆

−

−

3
0

3
0

10819
10819819 )(.

)(
.

.

式中： p——单位计算风压，Pa，见本篇 2.1.4.2；
Av——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受风面积，m2，见本篇 2.1.4.3；
Zv——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见本篇 2.1.4.4；
a0——修正系数，见本篇 2.1.4.5；
d——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吃水，m；

GM∆ ——按照本篇 2.4.2.2估算。

2.4.2.22.4.2.22.4.2.22.4.2.2 简易衡准中GM 或 GM∆ 的估算

如无详细资料，GM 或 GM∆ 可分别按下述公式进行估算：

.1 ( )275.0 ϕTBGM = m

式中：Tϕ——船舶实测横摇固有周期，s；
.2 GM∆ 按表 2.4.2.2中公式计算。

表 2.4.2.2

公式

船型

装载状况

满载时的 GM∆ （t．m） 空载时的 GM∆ （ t．m ）

无甲板室 ⎟⎟
⎠

⎞
⎜⎜
⎝

⎛
−−+ 51.045.055.009.06.0

2

Dd
d
BdBL wl

wlwl ⎟⎟
⎠

⎞
⎜⎜
⎝

⎛
−+ Dd

d
BdBL wl

wlwl 63.055.009.06.0
2

有甲板室 ⎟⎟
⎠

⎞
⎜⎜
⎝

⎛
−−+ 34.081.055.009.06.0

2

Dd
d
BdBL wl

wlwl ⎟⎟
⎠

⎞
⎜⎜
⎝

⎛
−+ Dd

d
BdBL wl

wlwl 92.055.009.06.0
2

有顶棚无侧

围壁
⎟⎟
⎠

⎞
⎜⎜
⎝

⎛
−−+ 46.063.055.009.06.0

2

Dd
d
BdBL wl

wlwl ⎟⎟
⎠

⎞
⎜⎜
⎝

⎛
−+ Dd

d
BdBL wl

wlwl 75.055.009.06.0
2

注： Lwl、Bwl、d分别为核算状态下的船舶水线长、水线宽及吃水，m。

2.4.32.4.32.4.32.4.3 免于核算

2.4.3.12.4.3.12.4.3.12.4.3.1 非机动船舶满足下列要求可免于核算稳性：

.1 F / B ≥0.06；

.2 B / D ≥3.5。
2.4.3.22.4.3.22.4.3.22.4.3.2 挂桨（机）船的功率在第七篇 2.2.1的限定范围，同时又满足下列要求，可免于核算稳性：

.1 F / B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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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 D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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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稳性资料

第 1节 稳性资料内容

3.1.13.1.13.1.13.1.1 一般要求

3.1.1.13.1.1.13.1.1.13.1.1.1 渔船设计单位或建造厂应为所建造的每一艘渔船提供稳性资料及相关的图纸。

3.1.1.23.1.1.23.1.1.23.1.1.2 稳性资料应保存在船上易于到达处，以供船长使用和船舶定期检验时检查。

3.1.23.1.23.1.23.1.2 稳性资料内容

3.1.2.13.1.2.13.1.2.13.1.2.1 稳性资料的格式及所含的资料应根据不同船型和操作而定。在制定稳性资料时，应考虑包括

下列资料（已随船提供的可不重复提供）：

.1 目录及索引表；

.2 船舶概况（包括船名、用途、及船舶主尺度等）；

.3 总布置图；

.4 完整稳性计算书；

.5 鱼舱、燃油舱、淡水舱等舱室的使用说明；

.6 防止意外进水的一般措施；

.7 渔船在正常和应急情况下安全航行作业所必要的任何其他指南。

3.1.2.23.1.2.23.1.2.23.1.2.2 船长 24米以下渔船可以仅提供完整稳性计算书。

第 2节 防止倾覆的一般预防措施

3.2.13.2.13.2.13.2.1 符合稳性衡准，并不确保由于忽视周围环境而倾覆或解除船长的责任。因此船长应谨慎从事，

掌握良好的航行技术，密切注意季节、天气预报和航行区域，根据周围环境，适当调整航速和航向。

3.2.23.2.23.2.23.2.2 应注意船上渔获的配载，以使渔船稳性符合衡准。必要时应限制渔获数量，以便采取压载。

3.2.33.2.33.2.33.2.3 开航前应注意将渔获、渔获起重设备和大尺度的设备部件妥当地堆垛或捆绑，以使在水上航行

时因横摇和纵摇加速度的影响导致纵向和横向移动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3.2.43.2.43.2.43.2.4 由于对稳性会产生不利影响，部分装载舱或未满舱的数量应保持在最低限度。装载污水的舱对

稳性的不利影响应予以考虑。

3.2.53.2.53.2.53.2.5 本篇第 2 章所述的稳性衡准规定了最小值，但不建议最大值。这是有利于避免初重稳距的值过

高，因为过高的数值会引起不利于船舶及其装置、设备和所运渔获的加速度力。特殊情况下，舱不装满可

作为减小过大的初重稳距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应对晃荡的影响作出适当的考虑。

3.2.63.2.63.2.63.2.6 在载运某些散装渔获物时，应考虑到对稳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3.2.73.2.73.2.73.2.7 所有渔具和其他大重物件应适当的堆放在尽可能低的地方。对于甲板上装载的渔网具，必须严

格按照设计规定的重量和位置或在其标准以下进行装载。

3.2.83.2.83.2.83.2.8 当从事渔具拖曳作业时，应特别注意可能对稳性产生的不利影响。

3.2.93.2.93.2.93.2.9 在甲板上装载渔获物的渔船，其卸去甲板荷载的装置应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3.2.103.2.103.2.103.2.10 当主甲板准备用围板分隔所装载的渔获时，在其间应留有适当尺度的狭槽让水畅流到排水口以

防积水。

3.2.113.2.113.2.113.2.11 为防止散装渔获移动，应在鱼舱内适当地设置可移动的隔板。

3.2.123.2.123.2.123.2.12 在所有装载工况下必须注意保持一个适当的干舷，且适用的载重线规则应在任何时候予以严格

遵守。

3.2.133.2.133.2.133.2.13 当从事渔具拖曳作业而导致危险的横倾角时应予以特别注意。此情况可能发生在当渔具被水下

障碍物钩住时或在起、放捕捞渔具时，尤其是围网渔船，或当一根拖网钢丝拉脱时，由渔具在上述情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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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横倾角，可以用能释放或移动通过渔具施加的过大的力的装置来消除。在与拟定条件不同的情况下作

业时，这种装置不应使渔船产生危险。

第 3节 在恶劣气候中的操作措施和渔船驾驶

3.3.13.3.13.3.13.3.1 所有能进水至船体或甲板室、艏楼等的门道和其他开口应在不利的气象条件下适当关闭，为此目

的，所有相应装置应保持在船上并处于良好状况。

3.3.23.3.23.3.23.3.2 风雨密和水密舱口、门等除在必要时为船上工作而打开以外，应在航行中保持关闭，并应始终处

于可立即关闭状态及清晰的标明这些装置除进出外应保持关闭。舱口盖和平甲板舱口在捕鱼时如不使用应

保持适当的紧固。所有活动舷窗应保持良好状态并在恶劣天气中紧密关闭。

3.3.33.3.33.3.33.3.3 任何通往燃油舱的透气管，其关闭装置应在恶劣天气中紧固。

3.3.43.3.43.3.43.3.4 在未首先确定舱内活动分隔设置是否正确的情况下，鱼类不应散装载运。

3.3.53.3.53.3.53.3.5 在所有装载工况下，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持适航干舷。

3.3.63.3.63.3.63.3.6 在恶劣气候中，如发生螺旋桨出水、甲板上浪或严重抨击时应降低船速。

3.3.73.3.73.3.73.3.7 由于渔船在随浪、尾斜浪或顶浪中航行时可能单独、先后或同时以复合形式发生的诸如参数共振、

突然横甩、处于波峰上的稳性损失，以及过度横摇等现象增加了倾覆危险，因而应予以特别注意。应适当

改变航速和/或航向以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

3.3.83.3.83.3.83.3.8 应避免在甲板上阱内积水。如排水舷口不能充分排放该阱的积水，则应降低船舶速度或改变航向，

或两者同时进行。配有关闭装置的排水舷口应始终能够动作并不应锁住。

3.3.93.3.93.3.93.3.9 船长应认识到在某些区域或某些风流组合区（江、河口、浅水区域、喇叭形海湾等）内可能发生

陡波或碎浪。这些海浪尤其对小型船舶特别危险。

3.3.103.3.103.3.103.3.10 在恶劣气候中，横向风压可导致较大的横倾角。如使用防横倾措施（如：压载、使用防横倾装置

等）以弥补因风引起的横倾，相应于风向而对航向的改变可能导致危险的横倾角或倾覆。因此，除该船经

计算证实在最不利的工况（即：不当或不正确使用、机械故障、意外的航向改变等）下具有足够稳性外，

不应使用防横倾措施对由风引起的横倾进行弥补。应在稳性资料中提供防横倾措施的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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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第七篇第七篇第七篇 轮机轮机轮机轮机

第 1章 通则

1.11.11.11.1 一般要求

1.1.11.1.11.1.11.1.1 推进系统、辅助机械和管系、以及主操舵装置等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应符本章的规定。

1.1.21.1.21.1.21.1.2 如采用与本规则等效的其他措施时，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审查同意。

1.21.21.21.2 定义

1.2.11.2.11.2.11.2.1 主操舵装置：系指在正常营运情况下，为驾驶船舶而使舵产生动作所必需的机械、操舵动力设

备（如设有）和其附属设备以及向舵杆施加扭矩的部件（如舵柄或舵扇）。

1.2.21.2.21.2.21.2.2 辅操舵装置：系指在主操舵装置失效时为驾驶船舶而使舵完成其功能的设备。

1.2.31.2.31.2.31.2.3 操舵装置动力设备：系指以下设备：

.1.1.1.1 如为电动舵机，系指电动机和与其有关的电气设备；

.2.2.2.2 如为电动液压舵机，系指电动机和与其有关的电气设备以及相连接的泵；

.3.3.3.3 如为其他液压舵机，系指驱动机和相连的泵。

1.2.41.2.41.2.41.2.4 最大营运前进航速：系指船舶在最大允许营运吃水时，保持水上营运的最大设计航速。

1.2.51.2.51.2.51.2.5 最大后退速度：系指船舶在最大允许营运吃水时，以最大设计后退功率所能达到的速度。

1.2.61.2.61.2.61.2.6 挂桨机船舶：推进动力装置为非座机的船舶。

1.2.71.2.71.2.71.2.7 柴油挂桨：系指柴油机置于船尾甲板上，传动系统、螺旋桨连成一体挂在船尾的小型推进装置。

1.2.81.2.81.2.81.2.8 柴油挂机：系指柴油机、传动装置和螺旋桨连成一体，安装在船舶尾封板外的推进装置。

1.2.91.2.91.2.91.2.9 汽油挂机：系指汽油机、传动装置和螺旋桨连成一体，安装在船舶尾封板外的推进装置。

1.31.31.31.3 一般规定

1.3.11.3.11.3.11.3.1 环境条件

1.3.1.11.3.1.11.3.1.11.3.1.1 渔船用柴油机和轴系传动装置，以及与船舶安全有关的机械设备，其结构与布置，必须保证

船舶处于横倾 10°、纵倾 5°的倾斜情况下仍能正常的连续工作。

1.3.1.21.3.1.21.3.1.21.3.1.2 确定渔船用柴油机的标定功率时，应采用下列的基准环境条件：

绝对大气压力为 0.1MPa，吸入空气温度为 45℃，相对湿度为 60%和冷却水温度（在中冷器进口处）

为 25℃。

1.3.1.31.3.1.31.3.1.31.3.1.3 座机船舶的主推进装置及发电机组的柴油机所用的燃油闪点（闭杯试验）一般应不低于 60℃。

1.3.21.3.21.3.21.3.2 出入口

机器处所一般应至少设一个通向开敞甲板的出入口。出入口应设有通向机器处所的带有扶手的金属梯

道，梯子的倾角尽可能不大于 65°。
1.3.31.3.31.3.31.3.3 通信

正常控制推进装置的机器处所控制站与驾驶室之间至少应设置 1套通信设施。

1.3.41.3.41.3.41.3.4 通风和照明

1.3.4.11.3.4.11.3.4.11.3.4.1 机器处所内应有足够的通风。

1.3.4.21.3.4.21.3.4.21.3.4.2 机器处所及其控制室应有足够的照明。

1.3.51.3.51.3.51.3.5 防护设施

1.3.5.11.3.5.11.3.5.11.3.5.1 凡可能对工作人员构成危险的部位，均应设置防护罩或栏杆等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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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1.3.5.21.3.5.21.3.5.2 机器处所的地板及平台应妥加固定并采用有效的防滑花钢板。

1.3.5.31.3.5.31.3.5.31.3.5.3 所有机械设备和管路的表面温度可能伤人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当其表面温度可能超

过 220℃时，应设置避免可燃液体触及其表面的有效防护设施。若防护设施的表面是吸油的或可能被油渗

透，则该防护设施的表面应采取薄钢板或等效材料妥善包裹。

1.3.5.41.3.5.41.3.5.41.3.5.4 所有排气管和温度较高的管路均应包扎绝热材料。绝缘层表面温度一般不应超过 60℃，可拆

接头及阀处的绝热材料应便于拆换。

1.3.5.51.3.5.51.3.5.51.3.5.5 机器处所应设有便于操纵、维护和检修各种机械设备的通道。机械设备的所有部件的安装和

布置，应易于接近以便操作和维护保养。

1.3.61.3.61.3.61.3.6 机械设备的固定

1.3.1.3.1.3.1.3.6666.1.1.1.1 机座、推力轴承座及其他固定架的结构应牢固，机械设备应牢固地固定在船体基座上。

1.3.71.3.71.3.71.3.7 材料

推进装置和辅助机械装置的主要零部件所用的材料，应符合本局对材料要求的有关规定。

1.3.81.3.81.3.81.3.8 试验

推进、辅助机械装置及渔捞机械等安装完毕后，应按照船舶检验机构同意的试验大纲进行系泊和航行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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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机械设备

第 1节 座机船舶

2.1.12.1.12.1.12.1.1 柴油机

2.1.1.12.1.1.12.1.1.12.1.1.1 一般要求

.1 船用柴油机的设计、制造及试验应符合本局颁布或承认的规范或标准的要求。

.2 柴油机铭牌上应标定一小时功率和持续功率。标定功率时应标定相应的转速。

.3 靠近柴油机操纵台处应设有有效的应急停车装置。

.4 柴油机转车装置和起动装置之间应有安全联锁装置。

.5 柴油机应有转车机构。

.6 柴油机须装设转速表和其他必要的测量仪表，转速禁区应在转速表上用红色标出。

.7 主机应装有可靠的调速器，使主机的转速不超过标定转速的 115％。

.8 带动发电机的柴油机应装有符合本局颁布或承认的规范或标准要求的调速器。

.9 曲轴箱设有的透气管应是独立的。透气管应引至甲板上的安全位置或其他经船舶检验机构同

意的位置。每台柴油机应有独立的排气管路。如多台共用一排气管时，每支排气管内应设置烟气隔离

装置。

2.1.1.22.1.1.22.1.1.22.1.1.2 柴油机安装

.1 主机的机座应有足够的刚性，并用螺栓或螺栓及止推板等方法或按照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方

法，可靠地固定在具有足够刚性的船舶基座上。仅采用螺栓固定时，其紧配螺栓的数量一般不少于螺

栓总数的 15%，且不少于 2个。紧配螺栓处的垫片应为整块拂配垫片。如采用浇注型环氧树脂垫片安

装时，其材料配方和浇注工艺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

2.1.1.32.1.1.32.1.1.32.1.1.3 起动装置

.1 供主机起动用的空气瓶至少有一个。其总容量应在不补充充气的情况下，对每台主机能从冷

机连续起动的次数，可换向的主机应不少于 12次，不能换向的主机应不少于 6次。

.2 用压缩空气起动的主机的充气设备至少须两套，其中一套应由主机以外的动力驱动。另一套

可为手动空气压缩机。充气设备的总排量应在一小时内由大气压力升至以上 2.1.1.3.1规定的连续起动

所需的压力。

.3 供主机起动用的蓄电池组应能独立冷机起动主机，其总容量应在不需再充电的情况下， 在

30min内完成对每台主机能从冷机连续起动的次数，可换向的主机应不少于 12次，不能换向的主机应

不少于 6次。

.4 辅机的电起动装置应设置独立的蓄电池组，或者如果设有主机起动蓄电池组，则也可通过独

立的电路由主机蓄电池组供电。在仅有单台辅机的情况下可仅设一组蓄电池组。起动辅机的蓄电池组

的总容量应至少起动每台辅机 3次。

2.1.22.1.22.1.22.1.2 齿轮传动装置

.1 齿轮箱应有足够的刚性，并用螺栓等方法可靠地固定在船体结构的基座上。通常其紧配螺栓的

数目应不少于四个。

.2 齿轮传动装置的设计、构造及安装应经能承受在一切正常运行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最大工作应力，

并应符合本局颁布或承认的规范或其他等效标准的要求。

2.1.32.1.32.1.32.1.3 泵与管系

2.1.3.12.1.3.12.1.3.12.1.3.1 一般要求

.1 管系设计所用的材料、部件应符合其工作条件和船上环境条件的要求。管系设计压力是管系

最高许用工作压力，设计温度应取管内流体的最高温度，但不得低于 50℃。不同用途的压力管系的试

验要求、连接型式以及热处理和焊接工艺规程，应符合认可的规范或标准。

.2 管路布置

（1）管路应加以固定，其布置应能避免管子因其自重或温度变化或船体变形而承受不正常的弯

曲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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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子穿过水密或气密结构处，应采用贯通配件或座板。

（3）清水管不得通过油舱，油管也不得通过清水舱。如不可避免时，应在套管内通过。其他管

子通过燃油舱时，管壁应加厚，且不得有可拆接头。

（4）泵及管路的布置应能使所连接的任何泵的工作，不受同时工作的其他泵的影响，否则不得

连接到一个公共管路上。

（5）阀门和旋塞应有标明用途的铭牌，单向阀壳上应有永久性流向标志。

.3 防蚀、防火、防护

（1）钢管应有防止锈蚀的保护措施，并在全部加工(即钢管弯制、成形和焊接）完成以后，施以

保护涂层。

（2）应避免燃油舱柜的空气管、溢流管和测量管通过居住舱室。如有困难时，则通过该类舱室

的管子不得有可拆接头。

（3）油管、水管、油柜和其他液体容器，应避免设在配电板上方及后面。若不可避免时，则不

得有可拆接头。油管及油柜尚应避免设在烟道、排气管及消声器的上方。如有困难时，则应采取有效

的防护措施，以防止油类滴落至上述管路和设备的热表面上。

（4）布置在易受碰损处所的管子，应具有可靠的、便于拆装的防护罩。

（5）各种管系应根据需要在管子、附件、泵、滤器和其他设备上设有放泄阀或旋塞。

（6）使用时压力可能超过设计压力的管路，应在泵的输出端管路上设置安全阀。对于油管路，

由安全阀溢出的液体应流回至泵的吸入端或舱柜内。安全阀的调整压力不得超过管路的设计压力。

.4 膨胀补偿及热处理

（1） 承受胀缩或其他应力的管子，应采取管子弯曲或膨胀接头等必要的补偿措施。

（2）管路中所使用的与膨胀接头毗连的管子应适当校直和固定。必要时，波纹管型膨胀接头需

加以防护，以防机械损伤。

（3）凡是经过冷弯或焊接后难以消除内应力的管路应进行热处理。

.5 材料

（1）除另有说明外，管子、阀和附件应使用钢、铸铁、铜、铜合金或适合于其用途的材料制造。

塑料材料的使用应不得损害船舶安全和不破坏水密舱室或防火舱壁的完整性。

（2）管系材料的选用：

a 碳钢和低合金钢钢管：用于Ⅰ级和Ⅱ级管系的钢管，须为无缝钢管或按船舶检验机构认可

的焊接工艺制造的焊接钢管。

bⅠ级和Ⅱ级管系中所使用的铜和铜合金管应为无缝管。

铜和铜合金管、阀和附件的使用温度一般不得超过下列规定:
铜和铝黄铜: 200℃；铜镍铁合金:300℃；适合高温用途的特殊青铜:260℃。

（3）管系中阀及附件的材料选用：

表 2.1.3.1.5
材料 使用范围 备注

碳钢 工作温度≤450℃

灰铸铁 工作温度≤350℃ 不得用于遭受压力冲击、过大应力和较大振动的管系及用于

舷旁阀和海水阀箱上的阀和安装在防撞舱壁上的阀件

球墨铸铁 工作温度≤350℃

（4）所有塑料管均应有适当的自由支撑。在管子的每个区段均应有允许塑料管膨胀或收缩的措

施。塑料管一般不得用于工作压力大于 0.6MPa 以及介质温度高于 60℃或低于 0℃的管系，特别不得用

于下列管子:
a 消防管；

b 舱底水管；

c 动力管系以及输送油类或其他易燃液体的管子；

d 当管子泄漏或损坏后能使船舶增加浸水危险的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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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用于下列用途：

a 干舷甲板以上的卫生管和排水管；

b 测量管（清水舱除外）；

c 电缆管（易受机械破损、油污和机舱花铁板以下处所的电缆管除外）；

d 通风管；

e 空气管。

（5）软管

a 当机器和固定管路之间需要有相对运动时，可采用软管进行连接。软管应具有管端附件。

b 输送可燃性液体的管路中使用的非金属软管，其内部应至少有一层金属丝编织物。

c 任何情况下，软管均不得产生吸瘪、弯折等影响流体畅流的现象。

.6 液压试验和密性试验

（1） 所有泵、阀和附件的受压部件在装配前应在车间进行液压试验，试验压力为 1.5倍设计压

力，但不必大于设计压力加 7MPa。海底阀及其连接件的试验压力应不小于 0.2MPa。
（2） 对有溢流管的油柜和水柜在制造完工后应在车间进行液压试验，试验水柱应至少高于柜

顶部 1m。对无溢流管的油柜和水柜，试验水柱应到空气管顶。

（3） 封闭式液压柜的试验压力应为 1.5倍设计压力，但应不小于 0.4MPa。
（4） 管路的液压试验和密性试验。

表 2.1.3.1.6

序号 名称
试验压力

装船后 车间内

1 滑油管系
P（P设计压力）

1.5P
2 压缩空气管系

3 燃油管系（P大于 0.34MPa） 1.5P但不小于 0.4MPa

4 液压管系 1.25P但不必大于 P＋7MPa

（5） 内径小于 15mm 的管子的液压试验，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后，可予以免除。

（6） 所有管系均应在工作情况下检查泄漏情况。

（7）当管路液压试验适合在船上进行时，可和装船后的密性试验一起进行，但试验压力应为 1.5
倍的设计压力。

2.1.3.22.1.3.22.1.3.22.1.3.2 船舶管系

.1 一般要求

（1） 所有阀件的结构，均应能防止当工作时阀盖及压盖发生松出或松动的可能。

（2） 船用阀件应以手轮顺时针方向转动为关闭，反之为开启。

（3） 不易辩认的阀件和旋塞应有标明用途的铭牌。

（4） 所有遥控阀均应设有与遥控操纵机构无关的就地手动操纵装置。使用手动装置进行开闭

后，不应影响阀的遥控系统的功能。

（5） 船底及船舷的所有进水口应设置阀或旋塞，且其应直接装设在附连于船体外板的海水阀

箱箱壁上。

（6） 船底及船舷的所有舷外排出口应设置阀或旋塞，且其应直接装设在外板上或装在焊于船

体外板的短管上。短管壁厚应不小于外板厚度。

（7） 船底及船舷的阀或旋塞如直接装在船体外板或海水阀箱箱壁上时，应连接在焊于外板或

箱壁的座板上，并以旋入座板的螺栓予以固定，但螺栓不得钻透座板。

（8） 海底阀、舷外排出阀应装在易于接近处。

（9） 海底阀箱的布置应满足动力设备的足够供水，其船舷开口，应装设可拆卸且妥善固定的

格栅。格栅有效通流面积一般应不小于海底阀通流面积的 3倍，栅条应沿船体纵向布置，格栅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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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孔板的孔径应不大于 12mm。对航行作业于水草比较多的航段的船舶，应适当增大阀箱的流通面积

或设有压缩空气吹洗格栅的设施。

（10） 海水阀箱的设计和布置应避免形成气囊。如在海水阀箱顶部设透气管时，应在其根部装

设截止阀。透气管的出口端应引至干舷甲板下缘，并作适当的弯曲。

.2 舱底水管系

（1） 所有渔船均应设有有效的舱底排水装置，以便抽除或排干任何舱室或任何水密区域中的

水。机器处所舱底水的排出还应符合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有关规定。

（2） 机器处所外其他舱室的排水

a 每一鱼舱一般应设一个舱底水吸口，在任何情况下均应能将鱼舱内各部位的水连续疏至舱

底水吸口。

b 鱼舱内的各舱底水吸口，宜通过截止止回阀排出与舱底总管连接。

（3）机器处所的排水

机器处所内一般应设有两个舱底水吸口，其中之一应为支吸口，另一个为直通舱底泵吸口。直通

舱底泵吸口直径应不小于该船舱底水总管的内径。

（4）舱底泵和舱底水管的选用

a主机总功率大于 44.1kW的船舶应设一台动力舱底泵，可为独立动力泵或主机带动泵。其余

的船舶可配备一台适当排量的手动泵。

b卫生泵、总用泵，如其排量足够并与舱底水管路有适当的连接时，均可视为独立动力舱底

泵。

c 所有的舱底泵均应为自吸式泵，或带有可靠的自吸装置。

d 任何情况下，舱底水总管的内径不得小于最大舱底水支管的内径。

e 舱底水支管的内径一般应不小于 30mm。

（5）下列附件上应装设截止止回阀:
a舱底水分配阀箱；

b直通舱底泵的舱底管吸入处。

舱底水支吸口应装设止回阀，但设有舱底管系阀箱的免设。

（6） 舱底水吸管上应设置滤网。

.3 甲板排水管系

（1） 甲板排水口位置应使船舶在正常作业下的正浮和倾斜位置均能及时排出甲板积水。

（2） 干舷甲板以上的非封闭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应设排水管和泄水管并引至舷外。

.4 空气、溢流和测量管

（1） 空气管以及所有的测量管的顶端，均应设置铭牌或标记。

（2） 贮藏液体的舱柜以及空隔舱应装设空气管。

（3） 若舱柜设有两根及以上的空气管时，则其中一根空气管可兼作注入管。若舱柜仅设有一

根的空气管时，则空气管不得兼作注入管。空气管应从舱柜的高处引出并远离注入管。

（4） 延伸至甲板以上开敞处所的所有空气管管端，如设有有效且适当的关闭装置，则可降低

其高度。

（5） 燃油舱柜空气管的开口端，应位于不致因溢油飞溅或油气挥发而产生危险的处所。

（6） 燃油舱柜空气管的管端，应装设耐腐蚀和便于更换的金属防火网。金属防火网的净通流

面积，不得小于对该空气管要求的横截面积。

（7） 若贮液舱柜是用动力泵灌装液体，则其空气管的总横截面积应比各自注入管的有效横截

面积至少大 25%。任何情况下，上述舱柜空气管的内径不得小于 38mm。

（8） 溢流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所有能用泵灌装的舱柜均应装设溢流管。溢流管上不得装设截止阀或旋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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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燃油和滑油舱柜的溢流管，应引向有足够容积的溢流柜或预留有溢流空间的储存舱柜。其

他舱柜的溢流管，可引至开敞处所。

c 每一舱柜溢流管的横截面积，应不小于该舱柜注入管截面积的 1.25倍。

（9） 测量管及测量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所有油类舱、清水舱以及不易经常接近的舱室，均应设置经认可的测量装置。

b 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使用简易设备进行测量。

c 测量管的上端应设有铭牌，下端应在舱柜底板上局部加上适当厚度的防护板。

.5 舱室通风管系

（1）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其进出风口的布置，应使整个舱室均能通风，进风口应防止吸入船

舶自排出的污浊空气。出风口应尽可能远离门窗并设在高温处所。

（2） 机器处所应有足够的通风，以保证在各种气候条件下机器处所的机器能按全功率运转同

时确保人员的安全与舒适。

（3） 易燃、易爆或可能积聚有毒、易燃、易爆气体的舱室，均应设有安全有效的通风装置，

其通道应气密。

2.1.3.32.1.3.32.1.3.32.1.3.3 动力管系

.1 燃油管系

（1） 日用燃油柜的下面应设置油盘。对燃油泵、过滤器分油器等可能漏油的装置下面，也应

设置油盘。油盘内的残油应泄至污油柜内或其他适当处所。

（2） 日用燃油柜应设置自闭式的液位计，如采用玻璃管式的液位计，应设有防护罩。液位计

不得使用塑料管制作。

（3） 应尽可能在最靠近燃油箱柜处的输油管路上设置截止阀。

.2 冷却水管系

（1） 主机应设有足够排量的冷却水泵。

（2） 柴油机冷却管系的布置，应能有效地调节冷却水的进水温度；闭式冷却管系应设有布置

在足够高度上的淡水膨胀水箱，并宜装设高温报警器。膨胀水箱应设有注入管、空气管、水位指示器

和泄放装置。

（3） 冷却水管系或循环系统的冷却水泵应连接不少于两个舷外的吸口，吸口应尽可能分布于

两舷，且按高低位布置。

（4） 冷却水泵和海水阀箱之间的管路上应装有滤器。其布置应使滤器在清洗时不致中断冷却

水的供应。

.3 滑油管系

（1） 对于压力润滑系统的滑油的贮存、分配和使用要求应保证船舶和船上人员的安全，在机

器处所的布置，应符合本节 2.1.3.3.1的（1）至（3）要求。

（2） 滑油管系应设有滤器。滤器的结构应保证在不停机和不减少向柴油机供应过滤油的情况

下进行内部清洗。滑油滤器前后应设压力表。

.4 压缩空气管系

（1） 空气瓶及空气压缩机的设计与制造应符合本局颁布或承认的规范或其他等效标准的要求。

（2） 空气瓶在船上的布置应使泄放接管在船舶正常倾斜下能有效地泄放残水，并应使空气压

缩机吸口尽可能离开容易吸入油气的处所。

（3） 空气瓶应安装在牢固受保护的位置，以避免在操作时受损。

（4） 在每艘船上，压缩空气系统的任何部件，以及由于空气压力部件的泄漏而可能造成超压

危险的空气压缩机应设有防止超压的设施。整个系统应设有适当的压力释放装置。

（5） 空气压缩机的所有排出管应直接通至起动空气瓶，从空气瓶到主、辅柴油机的起动空气

管应与空气压缩机的排出管完全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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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采取措施以使进入空气压力系统的油降至最少，并能为这些系统放泄油和水。

.5 液压传动管系

（1） 液压传动管系中的所有部件应由耐侵蚀且与液压油不起化学作用的材料制造。

（2） 液压油应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粘温性能。

（3） 液压传动管系不得用于该管系外的任何机件的润滑。

（4） 液压管及配件的强度应能承受管系内可能产生的最高波动压力。

（5） 管系中如设有蓄能器，则应在其进油端装设溢流阀。气液式蓄能器的空气端应装设安全

阀或易熔塞，否则应在管路上装设。

（6） 重要用途的液压传动装置中的动力油泵应设有备用泵，且能迅速转换使用。

工作压力大于 1.5MPa的液压部件最好独立布置。如不可能，则应对其提供适当的防护。

2.1.42.1.42.1.42.1.4 轴系和螺旋桨

2.1.4.12.1.4.12.1.4.12.1.4.1 一般要求

.1 主推进轴系及其传动装置的设计和构造，应能承受在一切正常运行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最大工

作应力。当用于推力轴、中间轴、艉管轴及螺旋桨轴的联轴器是非整体式时，应确保倒、顺车时联轴

器与轴之间不产生相对运动。

.2 推进轴系及传动装置应能承受足够的倒车功率，但不应引起主机的超负荷运转。

.3 轴材料的抗拉强度的范围应为: 1）碳钢和锰钢为（410～600）MPa；2）合金钢不超过 800MPa。

.4 艉管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并易于安装。固紧艉管的螺母应设有防松设施。

.5 油润滑轴承应装有认可型的油封装置，并应设有冷却其润滑油的设施。如采用重力油柜润滑

系统时，油柜应设在满载水线以上。

2.1.4.22.1.4.22.1.4.22.1.4.2 离合器及操纵装置

.1 采用摩擦元件的离合器，在正常运转时不得有打滑现象；在空车运转时，其带排扭矩不得使

与其联接的轴系有带转现象。

.2 对气压弹性离合器，在操纵处应设有充气压力表、离合器接排和脱排的信号装置以及空气高、

低压报警装置。气压弹性离合器的供气系统应设有应急充气设备。

.3 离合器的任意离合转速应不小于主机转速的 60%。

.4 人力操纵离合器所需的力一般应不大于 147N。
2.1.4.32.1.4.32.1.4.32.1.4.3 螺旋桨

.1 螺旋桨应作表面质量和尺寸偏差的检查。加工完成后应进行静平衡试验。

.2 螺旋桨及其附件的固定螺钉、螺母等，均应有可靠的防止松动及防蚀措施。

.3 螺旋桨与螺旋桨轴的安装

（1）螺旋桨应可靠地固定在螺旋桨轴上，紧固帽的螺纹旋向必须与螺旋桨顺车方向相反，并有

防止螺栓松动的保险装置。

（2）螺旋桨桨毂应有精确的锥度，桨毂孔前缘应倒成圆角。

（3）螺旋桨轴上键槽前端到锥部大端的距离应不小于锥部大端直径的 0.2倍。螺旋桨轴的圆柱

体与圆锥体交界处，不应有凸肩或圆角。轴上键槽前端应平滑。键槽底部的边缘应磨光滑，圆角半径

应不小于锥部大端直径的 1.25%。

（4）键应有足够的强度来传递扭矩，桨毂与键的顶端应有适当的间隙，键的两端应与轴和桨毂

的键槽紧密配合。

（5）采用其他安装方法固定螺旋桨（如采用环氧树脂粘结）时，其安装工艺应经船舶检验机构

的同意。

2.1.4.42.1.4.42.1.4.42.1.4.4 压力试验

.1 轴套在加工结束后进行安装前，应进行 0.2MPa的液压密性试验。

.2 铸造艉管在加工结束后进行安装前，应进行 0.2MPa的液压密性试验。在安装后仍再做密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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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3 钢板焊接艉管，应于安装后对其穿过船体的部分做液压试验。

2.1.52.1.52.1.52.1.5 操舵装置

2.1.5.12.1.5.12.1.5.12.1.5.1 配备及基本性能

.1 每艘渔船应具备主操舵装置和辅操舵装置。

当主操舵装置采用电动或电动液压装置时，应设两套电动机或两套电动液压泵组，以备交换使用。

在相互转换过程中应迅速可靠，转换时间不超过 10s，并应设有转换信号标记。若任一套不能工作时，

主操舵装置仍能按本条辅助操舵装置的要求进行操舵，则不需配备辅助操舵设施。每套动力装置应通

过各自独立的电路进行操作。液压操舵装置的设计压力应不小于 1.25倍的最大工作压力。

.2 主操舵装置

（1）具有足够强度并能在最大营运前进航速时进行操舵。

（2）在船舶处于最大允许作业吃水并以最大营运前进航速航行时，使舵自一舷的 35°转至另一

舷的 30°所需时间：对急流段的船舶应不超过 15s；其他航段的船舶应不超过 20s。
（3）如操舵装置为人力机械或人力液压操舵装置时，该人力操舵装置的操作力在正常情况下应

保证其结构不致对操舵手轮产生破坏性的反冲作用，且 1人操纵舵轮手柄力不大于 160N，操舵时间符

合上述 2）的规定。

.3 辅助操舵装置

（1）如设置的辅助操舵装置采用人力机械或独立人力液压操舵装置，则应能在船舶满载吃水和

最大计算航速的 60％时进行操舵，使舵从一舷 15°至另一舷 15°应满足表 2.1.5.1.3的要求。
表 2.1.5.1.3

急流航段船舶 其他航区船舶

操纵舵轮手柄总力，N ≯294 ≯294

操舵时间，s ≯40 ≯60

（2）主、辅操舵装置之间转换应迅速、简便、可靠。

.4 船长小于 24m的渔船可仅设有 1套可靠的动力操舵装置或人力操舵装置。

2.1.5.22.1.5.22.1.5.22.1.5.2 保护

.1 由于动力源或外力作用而产生压力的部分以及被隔离的液压系统或气压系统应设安全阀。安

全阀的开启压力应不小于 1.25倍的最大工作压力，但不大于设计压力。安全阀的最小排出量应不小于

向推舵油缸提供动力的所有泵总排量的 110％。在此情况下，压力的升高不应超过开启压力的 10％。

.2 除液压或气动操舵装置外，其它操舵装置均应设有弹簧缓冲器或其它缓冲器，防止冲击力对

舵造成损坏。

2.1.5.32.1.5.32.1.5.32.1.5.3 安装

.1 转舵机构应以适当数量的紧配螺栓或以螺栓和止推块装固在基座上，并应垫以合适的垫块。

基座应为强固的结构。

.2 操舵装置应装有舵角限制器。舵角限制器的安装位置应比最大转角大 1.5°。

.3 驾驶室内应设有舵角指示器，对机动转舵装置尚应在舵机房内另装舵角指示器。舵角指示器

与实际舵角的误差应不大于 1.5°。
2.1.62.1.62.1.62.1.6 锚机

2.1.6.12.1.6.12.1.6.12.1.6.1 一般要求

.1 渔船上设有锚机时，必须确保起、抛锚时的人身安全。锚机的设计应符合本局认可的标准的

要求。

.2 锚机必须由独立的原动机或电动机驱动。但对用起网绞车来代替锚机的渔船可放宽要求。对

于液压锚机，其液压管路如果和其他甲板机械管路相通，应保证锚机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3 锚重不超过 250kg的船舶，如人力锚机能适合其使用时，可以配置人力锚机，该锚机应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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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手柄打伤人的措施。

.4 所有动力操纵的起锚机都应能倒转。

.5 锚机的平均速度应不小于 9m/min。

.6 锚机应具有足够的功率，且应能连续工作。

2.1.6.22.1.6.22.1.6.22.1.6.2 保护和刹车装置

.1 锚机的链轮或卷筒与驱动轴之间应装有离合器，离合器应装有可靠的锁紧装置。锚机的链轮

应装有可靠的刹车，刹车后应能承受锚链拉断负载的 20%的静拉力。

.2 锚机装置必须设置有效的止链器或掣索器。

.3 液压锚机的液压装置应设置安全阀保护装置。

2.1.72.1.72.1.72.1.7 渔捞机械

2.1.7.12.1.7.12.1.7.12.1.7.1 一般要求

.1 渔捞机械的设计与布置，应便于操作和维修。

.2 渔捞机械操纵控制台的布置应使操作者清楚地看到甲板上起、放网操作情况和联络信号。

.3 当渔捞机械的控制台远离该渔捞机械时，在机旁仍应设有操作装置，且两者之间应有安全联

锁。

.4 渔捞机械的底座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并与船体结构牢固连接。

.5 当由主机轴带绞机液压油泵时，应设置离合器和弹性联轴器，离合器传动扭矩的裕度系数应

不小于 1.5。对小功率的液压油泵，如通过皮带轮调整速比的，可免设离合器和弹性联轴器。

.6 渔捞机械装船后，应按规定负荷进行试验。

2.1.7.22.1.7.22.1.7.22.1.7.2 防护和过载安全保护

.1 渔捞机械的运动部件如可能对人员造成意外伤害，应妥加防护。

.2 当作业平台高度过高时，应设置栏杆。

.3 渔捞机械应设超负荷保护装置，例如滑差离合器，溢流阀、安全阀等，以限制驱动的最大扭

矩，其结构与位置应便于检查及维修。

2.1.7.32.1.7.32.1.7.32.1.7.3 倒转和变速

渔捞机械一般应具有换向和变速的性能。

2.1.7.42.1.7.42.1.7.42.1.7.4 绞机

.1 双卷索滚筒的绞机应各有其独立的控制。

.2 操纵手轮或手柄的动作方向应是:当起纲时沿顺时针或向前方向动作，放纲时则相反。操纵手

轮或手柄应备有防止自行移位的止动装置。

.3 绞机与其传动轴之间，应设置便于操作的离合器。

.4 绞机的卷索滚筒制动器应具有当放纲时或起吊最大负荷时，能安全制动的能力，且其裕度系

数应不小于 1.5。
.5 绞机的制动器必须能以防止当绞机发生故障时钢索自行脱出。

.6 机械传动的绞机，其制动器与离合器之间应尽可能设有联锁装置。

第 2节 柴油挂桨（机）船舶

2.2.12.2.12.2.12.2.1 柴油挂桨（机）

2.2.1.12.2.1.12.2.1.12.2.1.1 本节适用于主机不超过 4台，总标定功率不超过 74kW的柴油挂桨（机）渔船。

2.2.1.22.2.1.22.2.1.22.2.1.2 柴油挂桨（机）渔船上使用的柴油机总功率宜满足下式的要求：

P≤2.2＋5.2（Loa·Bwl－3.5） kW
其中： Loa——渔船总长，m；

Bwl——渔船水线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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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柴油机总功率，kW。

2.2.1.32.2.1.32.2.1.32.2.1.3 船用挂桨（机）应设有倒车装置，该装置应能使船舶在适当的时间内制动。

2.2.1.42.2.1.42.2.1.42.2.1.4 挂机桨应有足够的操纵、维护和检修的空间位置。

2.2.1.52.2.1.52.2.1.52.2.1.5 机械设备的固定：机座及挂桨机架的结构应牢固，机械设备应牢固地固定在船体机座或机架

上。

2.2.1.62.2.1.62.2.1.62.2.1.6 驾机合一装置的传动钢缆或链条通过水密舱壁时，允许在靠甲板处不水密。

2.2.1.72.2.1.72.2.1.72.2.1.7 防护设施

.1 凡飞轮、链条及皮带传动等运动部件，应设有栏杆或防护罩等防护设施。

.2 机器处所的地板应有防滑措施。

2.2.1.82.2.1.82.2.1.82.2.1.8 航行急流航段的船舶，应安装两台或两台以上的挂桨（机）。

2.2.22.2.22.2.22.2.2 安装

2.2.2.12.2.2.12.2.2.12.2.2.1 当柴油机与挂桨（机）采用三角皮带传动时，三角皮带安装要松紧适度，应能保证在运转时

无打滑现象。

2.2.2.22.2.2.22.2.2.22.2.2.2 螺旋桨应作外部检查。铸造螺旋桨不允许有损强度的裂纹、气孔、疏松、夹渣、浇铸不足等

缺陷；钢板焊接的螺旋桨，不允许有裂纹、弯曲及漏焊等缺陷。

2.2.2.32.2.2.32.2.2.32.2.2.3 螺旋桨紧固螺母的螺纹，必须与螺旋桨轴顺车方向相反，并应有防止螺母松动的保险装置。

2.2.2.42.2.2.42.2.2.42.2.2.4 油门控制、主离合器及调档滑套的离合，舵柄或舵轮的操纵均应灵活、可靠。对油门与离合

器或变档联动机具应保证其安全联锁作用。

2.2.2.52.2.2.52.2.2.52.2.2.5 螺旋桨处于倒车位置时，倒车钩（销）应能可靠的钩住托架，保证倒车能正常进行。

2.2.2.62.2.2.62.2.2.62.2.2.6 挂桨(机)安装上船时，应保证下列安装要求：

.1 挂桨(机)应牢固地安装在具有足够刚性的基座上。

.2 螺旋桨轴线离船舶空载水线面的距离应不小于 0.7D（D系螺旋桨直径）。

.3 轴管与水平面基本保持垂直。

.4 轴管中心线和螺旋桨轴线所在的平面应与船舶纵剖面基本重合。

.5 渔捞设备的安装应不影响到挂桨(机)的传动工作。

2.2.2.72.2.2.72.2.2.72.2.2.7 挂机桨的安装位置应保证左右对称。

2.2.32.2.32.2.32.2.3 排水设施

2.2.3.12.2.3.12.2.3.12.2.3.1 船舶应设一套固定安装的手动舱底泵装置，其排量应不小于 1m3/h。
2.2.3.22.2.3.22.2.3.22.2.3.2 所有排至舷外的出口均应在易于到达处安装截止止回阀。阀或其它附件应用钢或其它抗腐蚀

材料制成。

2.2.3.32.2.3.32.2.3.32.2.3.3 船壳板上的开口处应设有适当的座板，座板上的附件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固紧。

2.2.42.2.42.2.42.2.4 试验

动力装置安装完毕后，应按照船舶检验机构同意的试验大纲进行系泊和航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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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第八篇第八篇第八篇 电气装置电气装置电气装置电气装置

第 1章 通则

1.11.11.11.1 船上的电气设备应能安全操作，并应保证船员及船舶的安全，免受电气事故的危害。

1.21.21.21.2 如采用与本规则等效的其他措施时，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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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主电源

2.12.12.12.1 船舶主电源装置的容量和数量应能确保为保持船舶处于正常操作状态及生活所必需的所有电气

设备供电。

2.22.22.22.2 主电源装置可采用：

.1 独立的原动机驱动的发电机；

.2 由主机驱动的发电机；

.3 蓄电池组。

2.32.32.32.3 主电源的设置

2.3.12.3.12.3.12.3.1 对于动力操舵装置、为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消防泵、舱底泵等船舶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设备均

为电力供电时，应至少设置2台发电机组。这些发电机组的台数和容量，应能在任一发电机组停止工作时，

仍能继续对保障船舶正常航行、船舶安全及船员的居住、生活等设备的供电。

2.3.22.3.22.3.22.3.2 船舶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只设 1台发电机组：

.1 由推进主机带动下列设备: 舵机油泵、为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消防泵、舱底泵，且船舶安全

所必需的用电设备如航行信号设备、通信和报警设备及照明等能由蓄电池供电时；

.2 当设置主机轴带发电机时，且不论推进主机和轴系的速度和旋转方向如何，由推进主机驱动的

发电机能使本节2.1所述的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3.32.3.32.3.32.3.3 对于船舶正常航行其全船动力设备不依靠电力供电时, 可仅设置 2组蓄电池作为船舶主电源。

2.3.42.3.42.3.42.3.4 凡以蓄电池组作为主电源的船舶，应设有容量足够的充电装置。如果蓄电池组的容量能保持向

船舶安全航行必需的用电设备供电 4h以上，则可设岸电充电装置替代船机充电装置。

2.3.52.3.52.3.52.3.5 主机启动蓄电池组的容量若能满足本节 2.1的要求以及主机启动要求，则可作为主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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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照明及航行灯、信号灯

3.13.13.13.1 照明

3.1.13.1.13.1.13.1.1 船上应设有主照明系统，由船舶主电源供电。

3.1.23.1.23.1.23.1.2 主照明系统应向全船船员通常能到达和使用的部位提供充足的照明。

3.23.23.23.2 航行灯、信号灯

3.2.13.2.13.2.13.2.1 每盏航行灯、信号灯均应由航行灯控制箱引出的独立分路供电，而且应在这些分路的每个绝缘

极上用安装在该控制箱内的开关和熔断器或断路器来进行控制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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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触电、电气火灾及其它电气灾害的预防措施

4.14.14.14.1 触电、电气火灾及其它电气灾害的预防措施

4.1.14.1.14.1.14.1.1 接地

4.1.1.14.1.1.14.1.1.14.1.1.1 电气设备的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的金属部件均应接地，但下列情况可除外：

.1 其供电电压直流不超过50V或导线间交流电压（均方根值）不超过50V；但不应使用自藕变压

器达到上述交流电压者。

4.1.1.24.1.1.24.1.1.24.1.1.2 当电气设备直接紧固在船体的金属结构上或紧固在与船体金属结构有可靠电气连接的底座

(或支架)上时，可不另设置专用导体接地。

4.1.1.34.1.1.34.1.1.34.1.1.3 工作电压≤100V的电气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值：电机、主配电板及充放电板的绝缘电阻值应

≥0.5 MΩ，其他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值≥0.3 MΩ；工作电压＞100V的电气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值：电热器

的绝缘电阻值≥0.5 MΩ；其他所有的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值应≥1MΩ。
4.1.24.1.24.1.24.1.2 电缆或电线

4.1.2.14.1.2.14.1.2.14.1.2.1 应选用船用滞燃型电缆或电线，并且在安装时应不致破坏其原有滞燃性能。

4.1.2.24.1.2.24.1.2.24.1.2.2 电缆的走线应尽可能平直且易于检修。

4.1.2.34.1.2.34.1.2.34.1.2.3 穿越舱壁或甲板的电缆，应不影响舱壁或甲板原有的防护性能。

4.1.2.44.1.2.44.1.2.44.1.2.4 重要设备或应急动力设备、照明、内部通信或信号设备用电缆和电线，一般应远离厨房、A
类机器处所和其他易于着火的区域以及洗衣间、鱼品处理和加工处所和其他高湿度的处所。通过易着火区

域的连接消防水泵至应急配电板的电缆，应为阻燃型。所有这些电缆一般应敷设成当相邻处所着火使舱壁

受热时不致失效。

4.1.34.1.34.1.34.1.3 配电板（箱）装置

4.1.3.14.1.3.14.1.3.14.1.3.1 配电板（箱）应安装在干燥、通风及易于维修的部位。

4.1.3.24.1.3.24.1.3.24.1.3.2 配电板（箱）的后面和上方不应设有水、油、油柜以及其他液体容器，若不能避免时，则应

有可靠的防护措施。

4.1.44.1.44.1.44.1.4 系统和线路保护措施如下：

4.1.4.14.1.4.14.1.4.14.1.4.1 照明线路及电热器具线路的电缆应采取措施以防止灯泡及发热元件产生的热量超过电缆许用

温度，并能防止其周围的材料发生过热现象。

4.1.54.1.54.1.54.1.5 蓄电池

4.1.5.14.1.5.14.1.5.14.1.5.1 蓄电池不应安放在居住处所。

4.1.5.24.1.5.24.1.5.24.1.5.2 安放蓄电池的处所及其通风道内，凡可能受电解液或电解液溢出气体引起腐蚀的表面，均应

有防腐蚀措施。

4.1.64.1.64.1.64.1.6 电热器具的防火措施如下：

4.1.6.14.1.6.14.1.6.14.1.6.1 每个具有成套装置的电热器和电炊设备，不论是固定安装还是可移动的，均应由相应的分配

电板设独立馈电线供电，并应由固定安装的能切断所有绝缘极的联动开关进行控制;若电热器和电炊设备通

过插座连接时，多极控制开关应安装在插座之前或者选用带开关联锁插座；

4.1.6.24.1.6.24.1.6.24.1.6.2 电热器和电炊设备的安装应保证对甲板、舱壁或其他周围的物品不致产生过热和火灾的危险;
禁止使用加热元件外露的电热器和电炊设备。

4.1.74.1.74.1.74.1.7 防雷电措施

4.1.7.14.1.7.14.1.7.14.1.7.1 所有木桅或顶桅应设避雷装置。非导体材料制成的船体，其避雷装置应以适当的导体连接至

固定在船壳水线以下的金属材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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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第九篇第九篇第九篇 船舶设备船舶设备船舶设备船舶设备

第 1章 救生设备

第 1节 一般规定

1.1.11.1.11.1.11.1.1 救生设备装船使用时，应查验其船用产品证书、产品合格证、检验标识或防伪标识。

1.1.21.1.21.1.21.1.2 应对救生设备定期检查，保证即刻可用。

1.1.31.1.31.1.31.1.3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现有渔船新配置或更换救生设备，应当满足本篇要求。

第 2节 救生设备的配备定额

1.2.11.2.11.2.11.2.1 救生衣

1.2.1.11.2.1.11.2.1.11.2.1.1 应为船上每个人配备 1件在淡水中提供大于或等于 73.5N浮力的救生衣。

1.2.1.21.2.1.21.2.1.21.2.1.2 救生衣应存放在容易到达之处，其位置应予明显标示。

1.2.21.2.21.2.21.2.2 救生圈

1.2.2.11.2.2.11.2.2.11.2.2.1 渔船应配备的救生圈数量为不少于 2只，且至少有一个救生圈带救生浮索。

1.2.2.21.2.2.21.2.2.21.2.2.2 所有救生圈应放置于船上人员易于到达之处，且能随时快速取下，不应以任何方式永久系牢。

1.2.2.31.2.2.31.2.2.31.2.2.3 每个救生圈应以标明其所属船名和船籍港的标记，该标记应不易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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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消防装置

第 1节 一般规定

2.1.12.1.12.1.12.1.1 本章未涉及到的安全要求，可按照本局承认的相关规则执行。

第 2节 船舶消防的要求

2.2.12.2.12.2.12.2.1 消防设备

2.2.1.12.2.1.12.2.1.12.2.1.1 消防用品应按表 2.2.1.1 配备。
表 2.2.1.1

船长 L（m） 12≤L﹤30 备 注

灭火器（只） 3333 /

太平斧（把） 1111 可用生活用斧代

消防水桶（只） 2222 可用生活水桶代

2.2.1.22.2.1.22.2.1.22.2.1.2 主机功率大于 44 kW 小于 147 kW时，设置水灭火系统或额外增加 2只灭火器。

2.2.1.32.2.1.32.2.1.32.2.1.3 船长不小于 24 m或主机功率大于等于 147 kW 时，应配备一套水灭火系统：

.1 一台机动消防泵，其排量不小于 15 m3/h，且在消火栓处能维持射程不小于 12 m的水柱。

.2 一只消火栓，一根 10m长消防水带及一只 13mm 口径的水枪。

2.2.1.42.2.1.42.2.1.42.2.1.4 灭火器应为适用型，并在起居处所和机舱的出入口至少各保证有一只便于随时取用。

2.2.1.52.2.1.52.2.1.52.2.1.5 总功率大于 40 kW的汽油挂机船，至少应配 2只干粉灭火器，其中一只可用 9L泡沫灭火器代

替。

2.2.1.62.2.1.62.2.1.62.2.1.6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每只手提式灭火器的总质量应不大于 23 kg，且其容量应符合下述规定：

泡沫灭火器：不小于 9 L且不大于 13.5 L；
干粉灭火器：不小于 5 kg；
CO2灭火器：不小于 3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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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航行与信号设备

第 1节 一般规定

3.1.13.1.13.1.13.1.1 信号设备应为认可型。

3.1.23.1.23.1.23.1.2 航行于国际界河的船舶，还应满足界河的有关规定。

第 2节 航行设备

3.2.13.2.13.2.13.2.1 在 A级航区作业的渔船应配有磁罗经和配备双筒望远镜。

3.2.23.2.23.2.23.2.2 机动船应配有测深手锤或测深杆。

第 3节 信号设备

3.3.13.3.13.3.13.3.1 信号设备应为号灯与音响信号。

3.3.23.3.23.3.23.3.2 机动船应按表 3.3.2配备。
表 3.3.2

设备 数量 备 注

桅灯、左舷灯、

右舷灯、艉灯
各 1

1.对非通航水域或夜间不航行作业的渔船可免除锚灯以

外的号灯。

2.失控灯及作业号灯的两盏灯的垂直间距应不小于

0.6m，最低一盏灯应在船体以上高度不小于 1m。

3. 24米以下的渔船可以用其他声响器具替代号笛。

红、绿闪光灯 各 1

锚灯(白环照灯) 1

手电筒 1

失控灯

(上红、下红) 一组

作业号灯

(上绿、下白) 一组

小型黑球体 3

红色三角旗 1

小型号笛 1

小型号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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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防污染设备

第 1节 一般规定

4.1.14.1.14.1.14.1.1 所有渔船的防止造成污染的结构与设备应符合本章要求：

.1 油类污染；

.2 生活污水污染；

.3 垃圾污染；

.4 空气污染；

.5 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对水域的污染。

4.1.24.1.24.1.24.1.2 防止渔船造成环境污染，还应符合本规则第二篇（检验与发证）的适用规定。

4.1.34.1.34.1.34.1.3 渔船除符合本章规定外，尚应符合作业地区的有关防止渔船造成环境污染的有关法令规定。

第 2节 防止油类污染

4.2.14.2.14.2.14.2.1 防油污设备应是认可型。

4.2.24.2.24.2.24.2.2 主柴油机功率不小于 22 kW时，应装设一套额定处理量不小于 0.04 m3/h的滤油设备。

4.2.34.2.34.2.34.2.3 主柴油机功率小于 22 kW 及挂桨机船，应装设一套额定处理量不小于 0.01 m3/h的滤油设备 ，

或设置一容量足够的适合储存油污水的容器。

4.2.44.2.44.2.44.2.4 船舶排放的处理水的含油量应不超过 15ppm。不得用稀释等任何操作方法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油

水。

4.2.54.2.54.2.54.2.5 装设滤油设备的船舶，应设置储存污油的柜或适合的容器。

4.2.64.2.64.2.64.2.6 若停靠港口设有污油水接收设备，则船舶可免设滤油设备，但必须设置足够容量的污油水舱或

柜，定期排放给港口接收设备。

4.2.74.2.74.2.74.2.7 油污水舱柜的容积应不低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ttPV 305.0 += L
式中：t——船舶计划排放污油水的时间间隔（h），其计算取值应不小于设有接收设备的港口至航程最远目

的地往返航程及作业所需要的总时间；

P——船舶主柴油机总功率，kW。

4.2.84.2.84.2.84.2.8 甲板动力机械及挂桨机处应设置油盘或应用其他可靠的收集泄漏残油的措施。

4.2.94.2.94.2.94.2.9 严禁将污油水排放至所在水域。

第 3节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

4.3.14.3.14.3.14.3.1 本节内容适用内河渔船核定载运船上人员 15 人以上的渔船。

4.3.24.3.24.3.24.3.2 定义

4.3.2.14.3.2.14.3.2.14.3.2.1 生活污水系指：

.1 任何型式的厕所、小便池的排出物和其他废弃物。

.2 装有活的动物的处所的排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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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有上述排出物的其他废水。

4.3.2.24.3.2.24.3.2.24.3.2.2 集污舱：系指用于收集和储存生活污水的舱柜。

4.3.2.34.3.2.34.3.2.34.3.2.3 人员：系指包括船员和乘客的船上人员。

4.3.34.3.34.3.34.3.3 生活污水处理

4.3.3.14.3.3.14.3.3.14.3.3.1 为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水域，所有渔船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1 装设生活污水贮存舱(柜) ，该贮存舱(柜)应有足够的容积以贮存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并应将

生活污水排往接收设施。

.2 装设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该装置对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方可排

往水域。

4.3.3.24.3.3.24.3.3.24.3.3.2 对于装设生活污水贮存舱(柜)的船舶，船上应设有便于将生活污水排往接收设备的泵和管路。

4.3.3.34.3.3.34.3.3.34.3.3.3 生活污水管路不应穿过油舱或水舱。

4.3.3.44.3.3.44.3.3.44.3.3.4 生活污水管路不应穿过厨房等舱室，若不可避免时，在这些舱室内不应有可拆接头。

第 4节 防止垃圾污染

4.4.14.4.14.4.14.4.1 垃圾分类：

.1.1.1.1 塑料和混有塑料制品的垃圾；

.2.2.2.2 含油抹布、棉纱和被油类污染的垃圾；

.3.3.3.3 生活和生产维修废弃物等其他垃圾。

4.4.24.4.24.4.24.4.2 船舶应设有足够容量的垃圾贮集器，并予以适当固定。

4.4.34.4.34.4.34.4.3 禁止将垃圾抛入水中。

4.4.44.4.44.4.44.4.4 航行于对环保有特殊要求的水域，其设备配备应满足相应的规定。

第 5节 防止空气污染

4.5.14.5.14.5.14.5.1 本章有关定义如下:
4.5.1.14.5.1.14.5.1.14.5.1.1 新装置：系指与本章有关的在船上安装的系统、设备，包括新的手提式灭火器、绝缘体或其

他材料，但不包括对以前安装的系统、设备、绝缘体或其他材料的修理或重新灌装或对手提式灭火器的重

新灌装。

4.5.1.24.5.1.24.5.1.24.5.1.2 柴油机的重大改装，系指如下几种改变：

.1 柴油机由其他船用柴油机代替或新增安装柴油机，或；

.2 对柴油机进行由 IMO 制定的《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中定义的任何实质性

改变，或；

.3 与柴油机初始证书上的最大持续额定功率相比，柴油机的最大持续额定功率增加超过 10%。

4.5.24.5.24.5.24.5.2 氮氧化物(NOx )
4.5.2.14.5.2.14.5.2.14.5.2.1 单机额定功率超过 130kW 的柴油机，其 NOx 的排放量(按总的 N02 加权排放量计算)应在下

列限制内，其中 n为发动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

.1 45∙n（-0.2） g/kW·h，当 n等于或大于 130 r/min，但小于 2000 r/min；

.2 9.8 g/kW·h，当 n等于或大于 200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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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节 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对水域的污染

4.6.14.6.14.6.14.6.1 防污底系统，系指用于渔船控制或防止不利生物附着的涂层、油漆、表面处理、表面或装置。

4.6.24.6.24.6.24.6.2 所有渔船在其防污底系统中禁止使用含有作为杀生物剂的有机锡化合物的防污底漆。

4.6.34.6.34.6.34.6.3 现有船舶如需要更换防污底系统也应满足本规定的要求。

第 5章 无线电通信设备

第 1节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备

5.1.15.1.15.1.15.1.1 每船至少应配 1只收音机或接收电气预报的设备。

5.1.25.1.25.1.25.1.2 船长不小于 24 m的渔船应配备 1只甚高频无线电话。

5.1.35.1.35.1.35.1.3 作业于通航水域且船长小于 24m 渔船应配备 1 只甚高频无线电话或配备 1 台输出功率不小于

25W的扩音机。

5.1.3.15.1.3.15.1.3.15.1.3.1 扩音机具有收音机功能的可免配收音机。

5.1.45.1.45.1.45.1.4 航行于非通航水域的渔船可以用手机代替甚高频无线电话，电话中应储存海事（救助）或渔政

部门的联系、救助或报案电话。

5.1.55.1.55.1.55.1.5 手机应至少另配 1个有足够容量的移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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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1111 内河渔船检验证书格式内河渔船检验证书格式内河渔船检验证书格式内河渔船检验证书格式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内 河 渔 船 安 全 证 书

船 名_____________

船 籍 港_____________

检验登记号_____________

总 吨 位_____________

净 吨 位_____________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事 局 印 制



67

证书编号：

船 名 检验登记号

船舶所有人 船籍港

船舶类型 总长(m)

船长(m) 型宽(m)

型深(m) 总 吨 位

净 吨 位 船体材质

船舶制造厂 建造完工日期

核定航区
核定干舷

（mm）

核定乘员(人) 主机总功率

(kW)
信号设备 救生设备

防污染设备 消防设备

兹证明：兹证明：兹证明：兹证明：根据行渔船技术规范有关规定，该船已检验合格。

证书有效期至： ；此间须按规则规定申报检验签证。

下次检验日期： 。

（记事 1）
（记事 2）
（记事 3）

发证机关（章）

验船师： 年 月 日

（船舶右侧面全貌彩色外形照片）

（在全面正式启用照片栏之前，本栏无照片本证书同样有效）

检检检检 验验验验 签签签签 证证证证

本船已按现行渔船技术规范经

_________检验合格。

下次检验日期

船检机构（章）

验船师： 年 月 日

本船已按现行渔船技术规范经

_________检验合格。

下次检验日期

船检机构（章）

验船师： 年 月 日

本船已按现行渔船技术规范经

_________检验合格。

下次检验日期

船检机构（章）

验船师： 年 月 日

本船已按现行渔船技术规范经

_________检验合格。

下次检验日期

船检机构（章）

验船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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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内 河 渔 船 临 时 航 行

安 全 证 书

船 名_____________

船 籍 港_____________

检验登记号_____________

总 吨 位_____________

净 吨 位_____________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事 局 印 制



69

证书编号：

船 名 船舶类型

渔船编码 总长(m)

船长(m) 型宽(m)

型深(m) 船体材质

建造完工日期 总 吨 位

主机总功率

(kW)
船舶呼号/识

别码

船舶制造厂

船舶所有人

兹证明：兹证明：兹证明：兹证明：

1.根据现行渔船技术规范有关规定，该船已检验合格。

2. 准 许 本 船 在 区 域 从

事 。

记事：记事：记事：记事：

本证书有效期至 止。

船舶检验机构 （章）

验船师签字 发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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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内 河 渔 船 临 时 乘 员

定 额 证 书

船 名_____________

船 籍 港_____________

检验登记号_____________

总 吨 位_____________

净 吨 位_____________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事 局 印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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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船 名 检验登记号

船舶类型 船长(m)

总 吨 位 主机总功率(kW)

兹证明：兹证明：兹证明：兹证明：

1、应 要求，本船已按现行渔船技术规

范的有关规定经临时检验合格。

2、准许在 区域临时搭载乘员

人。

3、临时增加的安全设备： 。

记事：记事：记事：记事：

本证书有效期至 止。

船舶检验机构 （章）

验船师签字 发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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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内 河 渔 船 检 验 记 录
证书编号：

船 名 渔船编码

船 籍 港 检验登记号

船舶所有人 船舶类型

船长 (m) 总 吨 位

主机总功率(kW) 建造完工日期

核定航区 核定干舷(m)
船舶制造厂

船船船船 体体体体 部部部部 分分分分

总长(m) 型宽(m) 型深(m)
船体材质 结构形式 水密舱壁数量

上甲板长度(m) 最近丈量日期

上甲板以下围蔽处所容积(m3) 上甲板以上围蔽处所容积(m3)
设设设设 备备备备 部部部部 分分分分

主 机

主机型号

数 量

机 号

标定功率(kW)
标定转速(r/min)
主机制造厂

齿轮箱
齿轮箱型号

减速比

旋桨
螺旋桨轴材料 桨轴直径(mm)

螺旋桨材料 桨直径(mm)

电气设备 发电机型号 额定电压(V)

容量(kW) 蓄电池组数量

航行、
信号及

通信设备

名 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 称 数量

号型 号钟 桅灯

舷灯 艉灯 锚灯

失控灯 作业号灯 音响器具

其他号灯

救生、
消防设备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名 称 数量

救生圈 消防桶

救生衣 灭火器

锚设备

锚型式 质量(kg) 数量

锚索材

料
直径(mm) 长度(m)

起锚装置型式

舵设备

操舵装置型式

舵杆材

料
直径(mm)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

——————————————————————
记事：记事：记事：记事：

检验完成日期

验船师签字 船舶检验机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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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2222 内河渔船内河渔船内河渔船内河渔船安全环保声明书安全环保声明书安全环保声明书安全环保声明书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内河内河内河内河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

船船船船 名名名名 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检验登记号

船舶所有人船舶所有人船舶所有人船舶所有人 所有人住址所有人住址所有人住址所有人住址

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说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说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说明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说明

1.操舵装置：传动装置及舵连接可靠，无严重磨损和腐蚀；操作可靠、转

动灵活。

2.锚泊设备：外观检查技术状况良好，无严重磨损和蚀耗，使用情况良好。

3.载重线：

（1）载重线标志、水尺的勘划准确、完整；

（2）门、窗、盖等关闭装置能阻挡水的进入或门、窗、盖等关闭装置不

能有效阻挡水的进入，增加干舷 mm；

（3）排水舷口、栏杆或扶手、舱口围板、门槛等的设置未发生改变。

4.防污染设备：配备有滤油设备或油污水储存柜，使用正常。

5.是否更换过柴油机（适用于主机功率大于 22kW时） 是□否□

□

□

□
□

□
□

6.维修、改装或海
损（事故）情况

船长船长船长船长≥≥≥≥12121212mmmm内河内河内河内河渔船还需声明的项目：渔船还需声明的项目：渔船还需声明的项目：渔船还需声明的项目：

7.船体结构及水密完整性：船体结构未发生改变，水密舱壁、水密门窗等

检查完好。

8.航行、信号设备：航行及信号设备配备符合规定，使用正常。

9.渔捞起重设备：外部检查完好，无严重磨损或腐蚀，操作可靠，转动灵

活。

10.主、辅机及推进系统：船舶主机、辅机、齿轮箱、艉轴及螺旋桨外观良

好，正常可用，艉轴承间隙、舵轴承间隙应在允许的范围内。

11.舱底水排放系统：舱底水系统使用正常，各部位无渗漏，各个舱室舱底

水的抽出转换自如，舱底水排出流量、扬程满足要求。

12.安全防护：油管、水管和其他液体容器的布置未发生改动，对人员构成

危害的机械部位（机械传动部件、皮带传动部件、高温的部件等）的防护罩或

防护栏未被损坏，燃油舱柜、通风设备遥控切断设施处于随时可用状态。

□

□

□

□

□

□

本船的技术状况满足航行作业安全环保生产要求，处于适航状态。本人对本声明书

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与实际情况不符，愿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并接受主管

部门依法查处。并保证在日后的营运中维持船舶的适航状态。

船舶所有人：（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船长：（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注：根据船舶实际情况在□内做标记，√表示正常，—表示不适用，О表示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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